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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十多年來，中國在應對恐怖主義此種非傳統安全的議題方面，受到國際熱

議，特別是中國為防範恐怖主義而在新疆實施的各面向政策。中國過去較著重於

新疆經濟發展，並嘗試透過強化基礎建設的方式來抑制極端思想的蔓延。然而，

基礎建設資金的投入是否真有成效是值得關注的議題。因此本研究透過新疆統計

年鑑及 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 的數據資料，研究 2008 年至 2020 年間政府基

礎建設資金的投入是否有助於降低新疆恐怖主義事件的發生機率。透過多元迴歸

分析模型，本研究發現中國在新疆的基礎建設投資在降低恐怖攻擊事件方面有顯

著的影響效果。此外，本研究亦透過個案及政策分析發現，除了基礎建設資金的

長期投入外，若再輔以社會控制相關政策，將更有效的抑制恐怖主義的蔓延，而

相關的抑制效果在習近平上任後尤其明顯。 

 

 

關鍵字: 新疆恐怖主義、基礎建設投資、中國反恐作為、中國維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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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ver the past decade, China's approach to addressing terrorism as a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 has garnered significant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particularly regarding the 

various policies implemented in Xinjiang to counter-terrorism. Historically, China has 

focused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Xinjiang, attempting to curb the spread of 

extremism through strengthening infrastructure. However,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se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in reducing terrorism remains a topic of concern. This study 

utilizes data from the Xinjiang Statistical Yearbook and the 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 

to examine whether government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between 2008 and 2020 

contributed to reducing terrorist incidents in Xinjiang. Through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study finds that China's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in Xinjiang have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reducing the occurrence of terrorist attacks. Furthermore, the 

study includes case and policy analysis, revealing that in addition to long-term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incorporating social control policies has proven even more 

effective in suppressing the spread of terrorism. This suppressive effect became 

particularly evident after Xi Jinping assumed office. 

 

Keywords: Xinjiang Terrorism,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China's Counter-Terrorism 

Measures, China's Stability Maintenance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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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恐怖主義是當代重要的非傳統安全議題，特別是美國 2001 年 911 恐怖攻擊

後，愈來愈多學者投入相關的研究。然而，恐怖主義的出現通常摻雜不同因素，

其中包括宗教、種族、文化、政治、經濟等。換言之，恐怖主義的出現是多元因

素所交織建構而成，因此在研究過程中是相當具有挑戰性的，但無可否認的是，

恐怖主義不僅威脅民主國家，也同樣會對非民主國家造成威脅，因此上述現象同

時凸顯出恐怖主義研究的重要性。 

 

本文的研究動機主要有三，分別是以近期的巴基斯坦案例為思考出發點、中

共對恐怖主義問題的應對方式及當代學者研究的再延伸。 

 

首先是源於中巴經濟走廊(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CPEC)近期發

生的多起恐怖攻擊案例，該經濟走廊是中共一帶一路政策下的發展重地，然而，

在當地的恐怖份子及分離勢力的操控下，導致該經濟走廊的發展受阻。巴基斯坦

向來面臨著國內的政局及經濟不穩定的問題，諸如高通膨、貪汙腐敗等均導致該

國長期以來難以成功發展經濟。鑒於上述現象，本文關切的是一國的經濟發展與

當地的恐怖攻擊案是否有關連性。 

 

第二，中共在一帶一路政策下除了面臨國外的恐怖主義威脅，其國內的新疆

問題也直接影響到該國的政局穩定性。中共目前所採的手段包括強化監控及再教

育營的設立等，然而，此應對措施的有效性備受質疑，且也有加劇族群對立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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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因此，本文進一步思考是否有其他方式可降低恐怖主義的威脅，進而穩定

當地局勢。 

 

第三，近代學者相當關注中共恐怖主義的背後發展因素，其中包括宗教極端

主義及文化衝突，此外，學者亦藉此探討相關的反恐立法及機制的設立等(潘志

平，2011;劉仁文，2013)。多數學者聚焦於如何防範恐怖攻擊的發生，然而，本

文好奇的是恐怖主義的成因為何及如何從國家的根本下手，以阻絕恐怖主義的萌

芽機會。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綜合上述的研究動機，本文提出的研究問題是:中國於 2008 年至 2020 年在

新疆區域的經濟建設是否有助於降低新疆恐怖主義對中國的威脅?  

 

 本文欲透過分析上述問題理解中國在新疆之經濟政策是否能有效降低該地

區的恐怖主義和分離叛亂者之威脅。中共自 2013 年一帶一路推動開始，便將新

疆納入政策的發展重點目標之一，其不再將新疆視為偏遠而難以管轄的地帶，而

是將該區域的地位提升為經濟發展的樞紐(張曉鬆、朱基釵，2022)。然而，位處

中國西北的新疆地區由於地處內陸邊緣且與部分鄰國相接壤，無異給予分離勢力

及恐怖主義分子一個良好的發展機會，進而使中國邊境屢屢發生恐怖攻擊事件，

並對中共的領土完整性及民生造成相當大的威脅。為了防止新疆邊境日益擴大的

恐怖主義勢力，中共當局針對恐怖主義的散播現象制定一系列措施，以穩定新疆

地帶的局勢。在各項可行的手段中，反恐法案尤其受關注，中共在 2015 年的人

大常委會中通過的《反恐怖主義法》，除了詮釋恐怖主義的概念外，也再次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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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當局嘗試以入罪化的手段壓制恐怖主義的擴散(全國人民代表大會，2015)。 

儘管反恐法律的訂定可暫時減緩恐怖主義的相關犯罪活動，但其合法性與程

序的正當性亦受到他國抨擊，特別是中共當局以控制及打壓手段抑制潛在犯罪者，

可能違反無罪推定原則且亦對人權造成重大侵害(Li, 2019)。鑒於學者對反恐法的

研究，本文認為可透過不同面向切入，探討其他可減緩恐怖主義擴散及降低恐怖

攻擊發生率的方式。換言之，本文欲研究在中共現有的政策中，除了直接以法律

等強制手段壓制新疆區域的叛亂分子外，其他相關的經濟政策是否能在恐怖主義

盛行的新疆區域發揮更關鍵的角色。 

 

總結而言，本文的研究目的可歸納為二，首先是嘗試以不同視角切入恐怖主

義的防範，進而確立中國經濟與地方建設對打擊恐怖主義的成效; 第二是期望能

以較具體的「經濟政策」視角研究恐怖主義，以補足過去研究多著重於反恐政策

演變等宏觀面向而產生的研究不足處。 

 

 

第三節 章節安排 

  

本研究預計分為五個章節。第一章為緒論，主要闡述本研究之動機、問題意 

識及研究目的。第二章為文獻回顧，第一節首先探討恐怖主義的相關背景，其中

包括國內及國外學者對恐怖主義的定義，並另外點出引發恐怖主義的幾個重要因

素，而這些因素亦可被視為後續實證研究之自變項訂定依據。第二節則探討經濟

與恐怖主義的相關研究，藉此理解過去學者的研究切入點。第三節則進一步延伸

至新疆的恐怖主義相關研究，其中包括梳理中國的反恐動機及過去的防範方式。

第四節則是研究方法，首先點出本研究之核心假設及界定研究的時間範圍，接著

綜合文獻分析與假設後提出依變項、自變項及控制變項。在資料來源方面，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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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主要採取全球恐怖主義資料庫(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之統計資料，其中包

括詳細的新疆恐怖攻擊案件、死傷人口及攻擊對象等。自變項及控制變項的部分

則主要使用中國政府每年發布之新疆統計年鑑，上述年鑑羅列新疆地區各面向之

數據。新疆的少數民族治理情形，其中特別聚焦於中國政府在新疆區域施行政策

所面臨的困難並藉此點出本研究之重要性。本文將以多元迴歸分析及個案分析方

式探討各自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效果。 

 

第三章為民族政策。第一節將梳理中國的民族政策基本理念及治理模式。第

二節則進一步聚焦於改革開放後中國民族政策上的改革，其中包括分析少數民族

的經濟及文化政策，最終點出恐怖主義帶來的政策挑戰。 

 

第四章為政策效益。本章依據實證研究結果探討自變項與依變項的關係，並

檢驗本研究之假設。另外，將依據分析結果探討中國在新疆地區的經濟投資如何

影響當地的恐怖主義活動。接著再透過質性研究分析中國政府自 2008 年至 2020

年的新疆政策。 

 

 第五章為結論。主要依循前幾章之脈絡提出總結。文末將另行歸納出本研究

之相關研究限制並同時提出未來可進一步延伸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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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研究設計 

 

第一節 恐怖主義的背景與影響因素 

 

壹、理論界定: 恐怖主義的定義 

恐怖主義是各國需共同合作並解決的問題，特別是該主義發展至今已逐漸多

元化，例如網路世代的來臨，除了使人與人間的互動更便利外，亦同時助長恐怖

主義思想的傳播。近期部份國家亦嘗試透過立法方式杜絕此等文化失調的現象。

然而，恐怖主義的定義至今仍眾說紛紜，尤其是該主義背後可能摻雜多種不同的

背景因素，如文化、地理位置、宗教、族群、政治等，進而使各國或各組織對恐

怖主義的定義略有不同。儘管如此，本文認為恐怖主義仍不能草率定義之，因為

其定義將涉及到後續的防範措施等。換言之，若該主義沒有一個統一且明確的概

念，則容易導致國家在制定相關法律或政策時欠缺完善性，甚至會有過度干涉人

權之嫌。以下將探討過去國內外學者如何定義恐怖主義，並進一步闡述本文對恐

怖主義的定義。 

 

一、國外學者對恐怖主義的定義 

有鑑於恐怖主義的發展多樣性，有學者主張恐怖主義的界定應著重於其本質

和內涵，而非透過廣泛的歸類手法來界定哪些「行為」屬於恐怖主義。Richards

提出三項假設以界定恐怖主義的特徵，首先，該學者認為沒有一種暴力行為的本

質可直接歸類為恐怖主義(Richards, 2013)。進一步言之，在暴力行為中區分是否

屬於恐怖主義行為的關鍵在於發起者的背後意圖，即散播恐懼至受害者以外之人; 

第二，學者認為恐怖主義是各種不同行為者均可能使用的特定方法，因此以行為

者或動機來定義恐怖主義是無用的; 第三，恐怖主義行為不僅僅針對平民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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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武裝人員。Richards 依據上述三項假設提出其對恐怖主義的定義: 使用暴力或

威脅方式並在特定政治動機下對受害者或他人造成心理上的影響。上述的定義將

恐怖主義的概念限縮並強調對受害者以外之人同樣具有心理強制的效果。除了從

恐怖主義的本質切入外，也有學者嘗試以法律的角度切入之，由於恐怖主義通常

會涉及到司法相關爭議，故其定義是否明確亦相當重要，但礙於法院欠缺區分合

法政治抗爭和恐怖主義的專業知識，故恐怖主義的相關法律意涵目前仍難以清楚

界定(Hodgson & Tadros, 2013)。 

 

此外，考量到恐怖主義隨著時代演進而呈現多元化發展，故其定義會有隨時

變動的可能性，部分學者為解決上述問題而提出「反面推論法」，其主要著重於

探討「什麼不是恐怖主義」(Charters, 1991)。若依循上述概念，則可排除十項行

為，其分別為單純的財產損壞、對軍事設備的攻擊、武裝衝突期間對警察的襲擊、

意外損害、對宗教象徵(religious symbols)的襲擊、對特定目標的暗殺、不構成戰

爭罪的戰爭行為、不構成戰爭罪的游擊行為、當局合法的透過武力維持社會秩序、

自發的政治暴力行為，如示威及暴動(Schmid, 2004)。 

 

總結而言，目前多數學者均認為恐怖主義的概念沒有絕對的劃分方式，換言

之，其定義僅能以大範圍的方式界定，但可以確定的是仍有幾項關鍵要素經常用

以區分行動是否屬於恐怖主義的範圍。學者 Schmid 曾透過統計方式探討 75 個

國家及 13 個國際組織對恐怖主義的定義1，統計結果發現，在 88 個研究對象中，

有三項要素最常被提及，其分別為使人民感到恐懼、具有非法犯罪性質、對政府

具有強制性(Schmid, 2004)。恐怖主義的相關行動對於人民而言存在不確定性，易

言之，發起恐怖攻擊者具有操控人民心理恐懼的能力，並使其陷入「可能成為受

害者」的焦慮狀態，此外，恐怖主義分子亦可透過不同手段牽制政府，例如鼓吹

 
1 國家的分析來源為該國的法律，而國際組織則以公約或國際法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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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向政府施壓。 

 

二、國內學者對恐怖主義的定義 

國內學者對於恐怖主義的定義與國外學者相似，也有部分直接沿用國外學者 

的定義作為後續研究的依據，其中，孟維德採國外學者 Stohl 的定義，認為恐怖

主義是一種以「製造恐慌並使被害人或見聞者順從」為目的的暴力威脅行為(孟

維德，2012)。林泰和及蔡育岱則主張所有的恐怖主義均以暴力脅迫為手段，造成

物理傷害效果及龐大的心理影響，換言之，恐怖主義強調的是「心理戰」並在大

眾間迅速傳播恐懼進而誘發心理的無助感。此外，一般暴力行為與恐怖主義的差

異在於是否具備高度的政治性，因此恐怖主義通常被認為是一種對國家統治正當

性的挑戰(林泰和、蔡育岱，2020; 林泰和，2015)。學者林泰和進一步以國際關

係理論中的分析層次探討恐怖主義的相關概念，其中以系統、個人、組織與國家

作為分析切入點，探討政治暴力的產生與解釋來源(林泰和，2015)。若以系統層

次切入，則可透過脈絡化的方式探究，並以經濟、政治與文化三面向來解釋恐怖

主義的發生原因。此外，由於恐怖主義通常具有龐大的組織網絡，因此探討族群

理論成為組織層次的切入方式之一。 

 

 另有學者提及恐怖主義定義的變動特性，例如冷戰後，恐怖主義出現三種轉

變，首先是政治目的的淡化與目的的移轉; 第二是恐怖主義份子從原先的爭取民

意轉為無差別式的攻擊; 第三是對國家依賴度的下降及組織結構的零散化。依循

上述脈絡，學者張登及以英國倫敦恐怖攻擊事件2作為後冷戰時期恐怖主義變動

的關鍵時間點(張登及，2009)。 

  

 
2 英國倫敦 2005 年 7 月 7 日之恐怖攻擊事件。 



doi:10.6342/NTU202404760

 

8 
 

三、本文對恐怖主義的定義 

本文認為反面推論方式容易淪為單純的列舉形式且容易使概念更零散，進而

難以形塑完整的恐怖主義的概念。另外，綜觀多數國內外學術工作者的定義方式，

本文以為對恐怖主義的詮釋不外乎三項要件: 暴力脅迫方式、心理恐懼及帶有政

治相關目的。故本文欲採的定義近似於林泰和及蔡育岱的觀點，即「恐怖主義是

以政治為目的並以暴力脅迫方式，使受害者及受害者以外之人產生心理上的恐懼

感」。 

 

貳、恐怖主義的萌芽與誘發因素 

恐怖主義的發生不是單一因素即可促成，其發生的原因往往極其複雜，因此

過去的文獻多以不同面向切入研究，並嘗試找出幾項可能影響恐怖主義發生的重

要影響因素。本文將影響因素簡要分為內部及外部兩大因素。 

 

一、政治因素 

一國的政治環境是影響恐怖主義發生的因素之一，而其中受到廣泛討論的便

是國家政體，如民主與威權政體是否會促成恐怖主義的產生。過去數十年來，關

於民主是否能減少恐怖主義發生率的問題一直廣受討論，有學者認為民主政體有

助於降低恐怖主義，特別是民主的參與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恐怖主義的發生可能性，

因為政治效能感的提升會進一步減少人民的不滿，進而阻礙恐怖主義分子的招募

(Li, 2005)。反之，當政府的制度限制人民較多時，便可能造成邊緣與弱勢群體的

挫折感提升並訴諸於恐怖主義活動。另有學者 Hand 及 Saiya 進一步延伸民主對

不同類型的恐怖主義所產生的影響，透過削弱公民參政自由權，將有效遏止戰略

性恐怖活動(Strategic groups)，3然而對普救型恐怖活動(Universalist groups)卻可能

帶來反效果，因為後者通常具有更抽象的野心及不可讓步的目標，因此其不太可

 
3 戰略性恐怖活動著重於特定的政治或區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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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會因為國家打壓民主而行動受到牽制(Hand & Saiya, 2023)。   

 

學者Wilson和Piazza認為專制政體相較於民主政體更能有效防治恐怖主義，

因為該體制可以結合類似民主制度中的利益分配方式，例如威逼及利誘手段以降

低國內發生恐怖主義事件的機率。在專制體制下又可再分為兩種，其中單一政黨

國家較有能力採用威逼和利誘並行的方式應對潛在的恐怖主義，而軍事專制的政

權較傾向於使用威逼的單一手段(Wilson & Piazza, 2013)。 

 

二、社會因素     

社會因素的涵蓋範圍相當廣，其中學者通常以性別、種族及宗教等切入，探 

討上述概念如何渲染社會整體並進一步影響恐怖主義的發生可能性(Patel, 2017)。

以種族歧視為例，儘管現在是「後種族時代」，但實際上仍有多數人將黑人及少

數族裔貼上「問題」和「異常」的標籤，其中擁有「棕色身體」稱號的穆斯林便

容易被西方社會列為可疑族群，學者將此現象稱為「後殖民式的幻想」(post-

colonial fantasy)，換言之，上述過程也進一步確保反穆斯林種族主義得以持續在

西方社會中發酵，除了在無形中控制穆斯林群體外，也暗中加深大眾對伊斯蘭族

群的偏見。在長期的種族邊緣化與歧視等不公平對待，進一步導致族群採取極端

的恐怖主義行動以宣洩不滿。 

 

  除了種族與宗教，教育水準也是影響恐怖主義發生率的社會因素之一。有學

者認為教育可以減少恐怖主義的發生，因為透過教育可以降低或消除不滿的情緒，

甚至是對恐怖分子的宣傳「無感」。另有學者抱持負面觀點，認為教育水準的提

高等同提高恐怖攻擊的成功率，因為受過教育者將更容易掌握技術性高的恐怖攻

擊。然而，部分學者如 Brockhoff 發現教育對恐怖主義的影響實際上取決於國家

特定的環境。換言之，當國家所處條件相對有利時，教育便扮演著消除社會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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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反之，在條件相對不利時，教育可能成為加深相對剝奪感的催化劑，進

而促成恐怖行動(Brockhoff et al., 2015)。 

 

三、經濟因素 

一般而言，恐怖主義的發生將影響國家經濟，而國家的經濟亦會反過來影響

恐怖主義的發生機率，兩者間具有雙向的特性。此外，過去研究發現一國的經濟

進步程度會影響國內恐怖主義的數量，特別是經濟的發展往往與貧窮問題有關聯，

因此國家經濟的運作若面臨直接損害，將會激發國內的貧窮族群，進而使該群體

採取恐怖主義行動以表達不滿，例如經濟制裁將提高恐怖攻擊的發生率，而國家

若在經濟方面歧視少數族群，也將有更高機率發生國內恐怖攻擊案(Shawe & 

McAndrew, 2023)。此外，學者 Flint 認為當代恐怖主義可歸因於帝國主義及國家

的經濟建設，在推行建設的過程中，由於國家的發展偏好，導致部分地區成為重

點發展對象，相反地，其他區域則成為經濟邊緣化的受害者，而恐怖主義的發生

地區多位於富裕區和貧窮區交界的半邊陲地帶，因為該地區會加劇社會的相對剝

奪感，進而將此等不滿訴諸於恐怖主義(Flint & Radil, 2009)。 

 

四、地理因素 

部分學者傾向以地理的視角切入研究，其用意並非取代其他視角的研究，而

是作為理論的測試方法之一，因此環境與空間的分析亦成為近代學者研究恐怖主

義的新興方式(Bahgat & Medina, 2013)。一國的地理環境如山脈、河流的地形阻

隔等亦同樣與恐怖主義的出現有相關性，例如研究發現印度的地形崎嶇，特別是

森林地帶與靠近國家邊境的地理環境特徵，導致該區域更容易在經濟、社會及政

治等發展上受阻，進而提升恐怖主義的發生率(Malji, 2015)。 

 

學者 Bacarreza 以零膨脹負二項模型探討地理分化(Geographic fragmentation)

與國內恐怖攻擊數量之間的關係，該研究中發現地理分化將阻礙一國政府在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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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領土範圍內行使權力，進而助長恐怖襲擊事件(Bacarreza et al., 2017)。因此，

對於恐怖分子而言，最適合恐怖主義發展的區域便是那些政府較少或難以觸及之

地，例如鄉下、邊疆、山林、沙漠等。只要能逃脫政府的控制範圍，便可實現自

治並仰賴於平民的同情進而接納其存在，甚至進一步吸引民眾加入團體(Bahgat 

& Medina, 2013)。 

 

五、文化因素 

文化是一個共享且持久的價值與信仰，其會影響國家、民族等群體的集體行

為(Mulholland, 1991)。在恐怖主義研究中，最常被討論的便是宗教文 化的差異

與恐怖主義的關聯性。有學者認為在伊斯蘭文明中，若齋戒月的時間較長，便極

有可能降低一國內的恐怖襲擊事件及死亡率，特別是那些仰賴於大眾支持或攻擊

難度高的襲擊行動(Hodler et al., 2023)。然而，也有學者主張宗教在恐怖主義研究

中被過度放大，其並非恐怖主義的催化劑，而是被人利用來參與政治暴力的極化

手段; 換言之，宗教更像是一種意識形態，而該意識形態的濫用會導致暴力行為

的產生(Badey, 2002; Tarlow, 2017)。 

 

除了宗教方面的影響，一國內部若擁有多元的民族組成，則族群間衝突也在

所難免。研究指出當政府在經濟方面歧視國內特定的少數族群時，則該國的恐怖

襲擊案件將增加(Piazza, 2012)。此外，相同族裔的群體也可能會因為國籍及生長

環境的不同而對衝突抱有不同的態度與價值觀，因此也進一步影響恐怖攻擊案件

的發生率。舉例而言，以色列的猶太裔與阿拉伯地區的猶太裔對於巴勒斯坦發動

攻擊的反應略有差異，前者對於恐怖攻擊的發動抱有相當負面且帶有強烈憤怒的

觀點，後者則抱持相對溫和的立場並傾向透過和談方式解決以巴衝突(Shoshani & 

Slone, 2016)。簡言之，族群中文化背景的不同將使其對於恐怖襲擊等暴力衝突事

件的看法相異，進而影響恐怖攻擊的事件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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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經濟與恐怖主義的相關性研究 

 

誠如前述，經濟是發生恐怖主義事件的內部因素之一，因此本段將進一步探

討經濟如何在恐怖主義的發生率上發揮作用，其中將分別以宏觀與微觀角度分析

之。 

 

首先，若以宏觀角度切入，過去學者多聚焦於國家或區域整體的經濟情況。

學者 Blomberg 等人透過觀察人均 GDP、投資等經濟變數並以實證方式探討上述

變數如何在 127 個國家中發揮作用，進而得到恐怖攻擊事件的發生與規模是否源

自於該國國內的經濟狀況(Blomberg et al., 2004)。分析結果發現對於那些不滿經

濟現狀但無法改變既有制度的團體而言，採取恐怖攻擊手段是合於常理的。相反

地，當經濟資源充足時，恐怖主義的發生率可能降低。 

 

此外，在衡量一國經濟現況時，通常以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為衡量指標之一。研究指出人均 GDP 與恐怖活動的數量多寡具有間接關聯

性，在人均 GDP 相對高的中高收入國家中，恐怖攻擊的強度相對較低，上述關

係的可能原因在於中高收入國家通常失業率較低、民主鞏固較強及派系政治相對

不明顯的國家(Korotayev et al., 2019)。除了以 GDP 為指標外，另有學者透過貧窮

率作為研究切入點，一般而言，學者衡量貧窮的方式主要是假設個人和家庭收入

低於特定值，或以人均國民生產總額(Per Capita Gross National Product)作為衡量

貧窮的標準。其中，曾有學者綜合過去多項研究後發現貧窮的增加將顯著的增加

恐怖主義的可能性，另一項重要發現是研究除了著重於貧窮外，亦會納入其他控

制變數，例如失業率、挫折感等，換言之，貧窮是造成恐怖主義萌芽的重要因素

之一，而貧窮的背後是由更多的相關因素所組成，即恐怖主義推動的多面項性質

(Mama et al.,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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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 Li 和 Schaub 進一步證實經濟的全球化有助於降低恐怖主義的發生率，

當國家的經濟愈開放，則愈有可能間接地降低國內恐怖主義的活動量。相反地，

經濟的封閉可能會導致經濟發展受到阻礙，進而提升恐怖主義的發生機率(Li & 

Schaub, 2004)。上述學者研究無疑強化國家經濟發展對恐怖主義的相關影響，且

當一地的經濟發展未能達到期待時亦會助長恐怖主義的勢力。然而，國家在尋求

經濟開放的過程中也可能面臨阻礙，尤其是當國外投資者認定一國在處理恐怖主

義問題的能力相對弱時，便不會選擇投資該國(Lee, 2017)。這將導致國家在經濟

發展過程中難以獲得充分的資金，而發展受阻，也因此造成經濟貧窮現象且難以

良好的控管恐怖主義的問題。 

 

若以微觀經濟面切入，失業率是最常被恐怖主義學者關注的面向。部分學者

主張青年失業與國內恐怖主義間呈現正相關，特別是在國家貪腐程度、政府效能

與法治的輔助作用下將進一步強化兩者間的鏈結(Adelaja & George, 2020)。另有

研究指出個人受到的不平等對待也與恐怖主義的發生呈現正相關，換言之，相對

剝奪感將導致暴力的結果發生，而學者發現此情況也與挫折攻擊理論(Frustration 

and Aggression Theory)相符(Evans & Kelikume, 2019)。進一步言之，各面向的不

平等將使人民的不滿情緒逐漸累積，並最終激發恐怖主義。過去研究曾分析 1984

年至 2012 年間 113 個國家收入不平等對恐怖主義的影響，而實證結果發現收入

不平等程度較高的國家更容易激發國內恐怖主義活動。面對收入不平等的現象，

若國家採取重新分配的措施，例如改善市場經濟所生的問題，將有助於減少國內

恐怖主義活動，然而，施行再分配政策可能導致高稅收等削弱私人經濟活動的問

題，進而產生新型態恐怖主義活動(Krieger & Meierrieks, 2019)。因此，改善恐怖

主義活動通常是相對棘手的，正如一座天秤般，如何從政策中取得平衡，成為國

家領導者需正視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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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而言，恐怖主義通常是結合多項因素後產生，但不可否認的是國家的經

濟因素具有潛在的影響力，當國家經濟政策相對開放時，恐怖主義活動便可能受

到牽制，然而過去的研究對象多以民主國家為主，對於威權型國家的研究仍較少，

故本文欲以中國為例，探討其經濟政策是否也同樣有助於降低新疆恐怖主義的活

動，進而補足現行的研究缺口。 

 

 

第三節 新疆恐怖主義相關研究 

 

壹、中國的反恐動機 

過去有多位新疆研究學者分別以不同分析框架探討新疆的恐怖主義。有學者

以全球在地化(Glocality)作為研究新疆的分析框架，上述框架代表著全球與地方

行為者相互交織作用而形塑的局勢，帶有去國家化的觀點(Mcmillen, 2009)。學者

根據此框架進一步分析中亞地區與新疆之間的相互影響關係，並認為兩地區存在

文化的大量互動與吸引，使新疆逐漸脫離原有的內在文化基礎。若從想像的共同

體切入，則中亞地區的泛宗教勢力將新疆想像為東突厥，甚至是想像為一個即將

獨立的國家。對於中國相當熱衷於參與反恐行動，學者指出是因為當局希望能藉

此機會獲得國際社會的支持，特別是在美國的九一一事件後，中國轉向預防性策

略及強化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的合作關係，並同時減少與阿富汗的接觸。換言

之，中國正嘗試從地方性轉向區域性並最終朝著全球性的方向前進，同時亦藉此

機會與西方國家建立反恐關係(Mcmillen, 2009)。 

 

另有學者回歸中國核心利益為出發點，並分析恐怖主義如何對其核心利益產

生威脅，首先是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散播會損害中國形象，伊斯蘭極端思想在新疆

地區的迅速散布，影響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安全。其次是新疆地區的不穩定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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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地區的投資環境，這也將衝擊一帶一路政策，其中又以中亞的貿易往來衝擊最

大。第三，為了完成習近平的中國夢，當局勢必需要國內外的支持，而成功獲得

這項資源的方式便是透過積極參與並營造具備責任感的形象。若從國際參與的角

度為切入點，則中國的應對策略包括加入正式的國際多邊組織、與他國建立戰略

夥伴關係並以反恐為目標、與鄰國如巴基斯坦展開反恐合作及協助促成相關談判

等(Zhao & Hu, 2014)。 

 

然而有認為中國的反恐作為可能與其不干涉原則相衝突，因此，中國根據核

心利益的受威脅程度來決定其採取的策略，若威脅來自邊境區域或鄰國，則中國

將摒棄不干涉原則以確保國家安全，若威脅來自於中東區域，則會避免過度介入

而捲入美國及俄國之間的政治角力(Zhang, 2024)。換言之，部分學者認為中國的

反恐政策是不斷轉變的，且從未明確在特定官方文件中闡述明確的策略，但 911

事件卻是中國策略轉趨透明的轉捩點，該事件後中國開始對外宣稱，其同樣面臨

新疆恐怖主義勢力的侵擾，而這也呼應中國嘗試將自身塑造為恐怖主義受害者，

並為其暴力壓制行為辯護(Purbrick, 2017)。 

 

學者 Wallace 以國際組織的角度為切入點，並觀察中國在上海合作組織中發

揮的作用。在上海合作組織中設有區域反恐框架(Regional Counter Terrorism 

Structure)的常設機構，成員國則依據此框架進行區域安全合作，然而研究指出該

組織的實際運作效果相當有限，因為人員安排及可動用資金均不足，且缺乏完善

的官僚體系來監督安全活動的施行，因此在恐怖主義的防治上成效受限。此外，

學者亦從中指出該組織效率不彰的其中一個原因是，中國並未有強化組織發展的

強烈動機，事實上，中國一直將上合組織當作遮羞布，且加入組織聯合反恐是取

得西方國家認同的管道，而這也進一步合理化中國政府對新疆的嚴密控制，否則

單就中國本身的龐大資源，足以單獨抑制新疆的動盪。此外，該研究學者亦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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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實際上僅關注於自身利益，其對於國際上的恐怖主義並不感興趣，因此在上

合組織中的投入並不多，導致組織運作的成效難以彰顯(Wallace, 2014)。 

 

貳、中國反恐的防範方式 

在新疆恐怖主義的防範方面，多數學者均聚焦於法律面向，例如《反恐怖主

義法》。學者董慧明分析反恐怖主義法的修訂，並指出儘管該法內容中已刪除製

造民族仇恨、分裂國家等具有較大爭議的詞彙，但實際上仍難以緩解中國政府與

少數民族間的緊張氛圍，學者進一步指出反恐怖主義法的不完善處，在該法案中

僅界定恐怖主義、活動、組織及人員等，但並未明確說明極端主義威脅的意涵，

這將導致中國執法單位任意擴張解釋及濫權(董慧明，2016)。研究指出中國政府

透過數據及網路資訊的監控以防止任何可疑的分裂主義思想的傳播，而此法案的

高度控制模式也招來不少抨擊，認為其限制言論自由及相關的人權活動(Purbrick, 

2017)。而張君週主張該法案有助於確立中國反恐工作的架構，特別是法案確立

了不同層級的反恐領導單位，同時也強化了安全防範措施及反恐情報的交流但由

於法條中的反恐怖主義規範仍屬廣泛，導致執行相對困難，因此仍有待更完善的

細則修訂(張君週，2017)。 

 

由於中國在反恐上多以強硬的壓制方式來應對，因此過去有部分研究開始探

討，政府的強硬手段是否有助於遏制新疆地區的恐怖攻擊。Tschantret 以集體行

動理論(Collective Action Theory)探討中國政府的無差別壓制行為及新疆恐怖主

義行為者之間的關係，該研究主張中國持續的壓制戰術將無法平息新疆的恐怖攻

擊，且反而壓迫更多相對溫和的維吾爾族群體，這也將進一步導致民怨四起進而

使維吾爾社會動盪不安，另外政府的壓制也將促使分離主義分子，不斷尋找創新

的恐怖主義行動(Tschantret, 2016)。另有學者 Aksoy 等分析威權體制並發現，若

特定群體缺乏政治參與的機會將提升恐怖主義的發生機率，且孤狼式的恐怖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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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種程度上也獲得特定社群的意識形態支持，因此若採用壓制策略，將會培養

出更頑強的抵抗者並激發該社群的集體行動能力(Aksoy et al., 2012; Berntzen & 

Sandberg, 2014; Finkel, 2015)。此外，中國當局的強硬壓制措施，不僅難以獲得少

數民族的認同，也可能不被非少數民族者接納。曾有研究探討中國民眾對政府反

恐作為的支持度，研究結果發現多數人對政府的強制手段抱持保留態度，且多數

受訪者認為在面對恐怖主義的威脅時，不應採取竊聽及拘留的措施，特別是民眾

對執法機關的信任度與反恐措施的強制程度之間呈現負相關(Sun et al., 2020)。換

言之，越具強制性的應對方式，獲得民眾支持的程度越低。 

 

學者 Jin 以民生的角度切入並發現中國政府嘗試藉由國營企業提供就業機會

的方式以維持新疆的社會穩定性(Jin et al., 2022; Wen, 2023)。在當地局勢不穩定

時，少數民族男性的國有企業就業比率及工資將提升，而私部門就業比例則減少，

此外研究發現自然災害和貿易衝擊後，國有企業的就業機會將增加，這也進一步

證明中國政府透過國有企業間接地達到控制當地社會的效果。國營企業向來背負

著政治、社會和經濟目標，特別是在中國主導的體制下，國營企業受到政府高強

度的控管並由政府官員確保企業符合黨的建設工作，而官員為了取得政治晉升機

會，便會專注於自身的政治表現並盡力的推廣黨的領導原則，無形中也讓黨中央

得以有效的干預及影響企業決策(Wen, 2023)。 

 

綜合來看，中國為了防止疆獨勢力的東山再起，因此在國內施行一系列直接

或間接的監管方式，且官方的控制程度均相當高，這也是為何中國長期以來為他

國詬病的原因。此外多數學者亦認為中國嘗試向外與他國合作的目的僅僅是為了

博取他國同情與形塑「站在同一陣線」的假象，進而合理化其在新疆的高壓統治。 

 

 

http://cesi.econ.cuhk.edu.hk/wp-content/uploads/Wen-Jaya_The-Political-Economy-of-State-Employment-and-Instability-in-China.pdf
http://cesi.econ.cuhk.edu.hk/wp-content/uploads/Wen-Jaya_The-Political-Economy-of-State-Employment-and-Instability-in-Chin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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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 

 

壹、多元迴歸分析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之目的在釐清中國在新疆區域的經濟建設對新疆恐怖主義的影響。因

此，本文以 2014 年，即該地發生最多起恐怖主義事件的時間點為基礎，分別向

前後延伸，換言之，整體的研究範圍將以 2008 年至 2020 年為基礎。 

 

二、研究假設 

根據上一章文獻回顧的論述，中國在新疆的基礎建設如固定資產投資等有影

響新疆當地恐怖主義發展的可能性，再加上中國近幾年來推動的一帶一路政策，

無形中給予新疆區域發展的契機。因此本研究試圖剖析中國近期在新疆的經濟發

展政策對於新疆恐怖主義活動是否有達到抑制的效果。相關的研究假設如下: 

 

研究假設: 中國在新疆的基礎建設投資的增加會減少恐怖攻擊的發生。 

 

三、數據資料來源及各變項操作 

本研究使用全球恐怖主義研究資料庫(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 GTD)，該資

料庫於 2001 年創建，主要研究員是馬里蘭大學的 LaFree 教授及俄亥俄州立大學

的 Dugan 教授。資料庫的範圍涵蓋 1970 至 2020 年的恐怖主義事件，此外，數

據庫詳列國內及國際恐怖主義事件的日期、地點、武器、目標、發起方及死傷人

數等。截至目前，GTD 是全球相對完整的恐怖主義資料庫，且以蒐集超過二十

萬筆的恐怖攻擊相關事件。另外，本研究亦使用新疆統計年鑑作為量化數據來源，

該年鑑反映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內各縣市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狀況，本文將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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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至 2021 年之統計年鑑，並著重於年鑑中的固定資產投資、人民生活和社

會保障、教育等篇章之數據(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 2024)。另外在統計軟體的

使用方面，本文將採用 Stata 作為實證研究的分析工具。 

 

 

圖 2-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 作者自行整理 

 

(一) 依變項 

1. 新疆地區恐怖攻擊案件 

本研究主要的依變項是新疆地區的恐怖攻擊案件，亦即新疆地區自 2008 年

至 2020 年間發生的恐怖攻擊事件數。此數據來源是參照全球恐怖主義研究資料

庫內的統計。依據上述資料庫統計，新疆在 2008 年至 2020 年間共計發生 65 起

恐怖攻擊事件，其中發起方多以維吾爾族分離主義勢力為主且受影響地區多聚集

在喀什。 

 

(二) 自變項 

1. 新疆固定資產投資 

 根據假設，本研究的主要自變數是新疆的固定資產投資，換言之，本文將探



doi:10.6342/NTU202404760

 

20 
 

討中國政府於新疆的固定資產投資是否會對當地恐怖主義勢力產生影響效果。相

關的數據取自中國每年出版的新疆統計年鑑，此系列年鑑之相關資料，主要由新

疆維吾爾自治區統計局提供，其中詳細記載新疆各年份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 

 

(三) 控制變項 

1. 外商直接投資 

外商直接投資通常伴隨的是經濟成長及提升就業機會，其不僅能減少失業率，

同時也有助於提高收入水準，進而降低社會的不穩定因素。恐怖主義是一種帶有

暴力色彩的政治風險，因此部分研究認為這種暴力型態會與外商直接投資呈負相

關，其原因是外國投資者在考量到潛在的經濟風險後，相對不願意前往恐怖主義

的高風險地區，換言之，恐怖主義會對跨國企業的建築物、財產及員工造成威脅，

進而產生資本的耗損(Shahzad et al., 2016)。更具體而言，學者發現每十萬人中的

國內恐怖主義事件每增加一個標準差，平均每國的外商直接投資淨額會減少 3.2

億美元以上(Bandyopadhyay et al., 2014)。 

 

中國自推行一帶一路政策後，愈來愈多外資流入，而近年來政府也計畫在新

疆設立自貿試驗區，其旨在擴大新疆的市場經濟效益及放寬外資進入的限制，並

期望與鄰近的中亞各國在金融、商貿及工業等領域合作(黑宏偉，2024)。因此，

本文將外商直接投資作為控制變項以檢視中國一帶一路政策下吸引的外商投資

是否對恐怖主義產生影響。 

 

2. 新疆人均 GDP 

人均 GDP 可以反映出國家的經濟水準，若一地區的政治局勢不穩可能阻礙

經濟的增長，並對人均 GDP 產生負面的影響; 反之，經濟的增長也會使政治穩

定性提高，因此兩者間存在著相互影響的關係(Alesina et al., 1996; Nazeer & Mas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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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本文納入新疆統計年鑑中的人均 GDP 數據作為研究的參考依據。 

 

3. 各類學校教育經費 

 人民的教育水準也與恐怖主義有關，過去研究顯示，若一國擁有高比例的

高等教育人口，則該國人民參與恐怖主義事件的頻率較低，因為高等教育提供人

民更廣泛的學習，使其能避免接觸到狹隘的政治觀點(Elbakidze & Jin, 2015)。另

有學者認為教育與國內恐怖主義的關係需視該國的狀態而定，若一國本身具有良

好的社會、經濟及政治的條件，那麼較高的教育水準將有助於降低恐怖主義活動，

然而，若國家的條件處於劣勢，則教育水準低將會成為恐怖主義活動的推進器

(Brockhoff, et al, 2015)。本研究將採用新疆統計年鑑中的各類學校教育經費數據

並將其作為控制變項之一，而此數據背後代表的意涵是中國政府對於新疆人民教

育的重視程度，當其重視程度提高時，教育經費的支出也會相應提高。 

 

4. 失業率 

新疆地區的失業率也是影響當地恐怖主義活動的因素之一，由於生活困頓而 

導致人民對政府的不滿情緒高漲，進而導致區域的不穩定。過去研究亦發現外部

的宗教極端勢力會傾向與本土恐怖主義勢力相互交流，並以雄厚的財力再加上

「聖戰」的精神口號吸引失業的伊斯蘭青年加入，而此等強大的號召力也讓恐怖

主義勢力得以在特定區域內快速滲透(Hu et al., 2021)。因此，本文將採用新疆自

治政府提供之失業率數據並探討新疆的失業人口與該地恐怖主義活動的相互影

響關係。 

 

5. 公共安全支出 

自習近平上任後，中國政府便強調總體國家安全觀，其中在二十大報告裡亦

特別提及強化社會治理制度及嚇阻宗教極端、暴力恐怖等勢力(陳鴻鈞，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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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長期以來持續投入維穩工作，而維穩中最實際的行動便是公共安全方面的支

出，過去研究指出公共安全支出與社會穩定有一定的協整關係並對特定事故的損

失產生顯著的效果(李宏，2018)。因此，本文參照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共安全支出

的數據進行量化研究。 

 

6. 鄰國政治動盪指數 

 研究表明鄰國的政治動盪會連帶降低一國的經濟表現，因為不穩定會對貿易

流動產生干擾效果，而除了經濟面以外，鄰國動盪也同時會影響一國內部的政治

穩定性，因此也有鄰國詛咒之稱(Ades & Chua, 1997; Grechyna, 2017)。本研究之

政治動盪指數將採用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該數據根據國家發生恐怖主義活動的

可能性、出現政治暴力行為等進行綜合評估，其範圍主要介於-2.5 至 2.5 之間

(World Bank, 2024)。 

 

四、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多元迴歸分析以分析不同自變項對於新疆地區恐怖主義的影響。 

多元迴歸分析普遍運用於社會科學的實證研究，其特點是可處理連續型變項並利

用多種不同的自變數來觀察其對依變數的影響。多元迴歸分析的基礎模型如下:  

 

Y=β0+β1X1i+β2X2i+…+βnXni+ϵi 

  

另根據本文之研究假設，可得到如下的多元迴歸模型: 

 

Case=β0  + β1× FAIi + β2 × FDIi  + β3  × Unemployi  + β4× GDPPCi  + 

β5× EDUi + β6× PSEi + β7× PUIi +ϵ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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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 : 表示時間點，每年分為四季，i=2008S1, 2008S2, 2008S3, 2008S4, 2009….., 

2020S4; 

FAIi : 新疆地區在第 i 個時間點的固定資產投資額; 

FDI i  : 新疆地區在第 i 個時間點的外商直接投資額; 

Unemploy i : 新疆地區在第 i 個時間點的失業率; 

GDPPCi : 新疆地區在第 i 個時間點的人均 GDP; 

EDUi : 新疆地區在第 i 個時間點的全學校教育經費; 

PSEi : 新疆地區在第 i 個時間點的公共安全支出; 

PUIi : 第 i 個時間點的鄰國政治動盪指數平均;         

β0 : 表示常數項; 

βi : 表示自變項之係數;  

ϵ : 表示殘差項。  

(各項金額以 2023 年 11 月 29 日之匯率計算，美金與人民幣匯率為 1:7.07) 

 

貳、個案研究法 

個案研究是社會科學領域中常用的研究方法，其主要的應用方式是深入調查

特定時間內的一個或多個事件、活動及過程等，藉此收集更詳細的資訊(Creswell, 

2014)。有學者認為個案研究泛指對個人、群體或現象的探究，換言之，個案研究

通常是挑選單一個案並進行通盤的分析; 另有學者認為個案研究是一種框架，而

在此框架下有多種方法(Simons, 2009)。 

 

Yin 則認為個案研究是在現實生活中調查現象的實證探究方式，因此在深入

的研究過程中，通常會使用多種的數據蒐集方式，正如其強調的個案研究並非一

種數據蒐集方法，而是一種用於研究社會的策略或設計。此外上述學者亦強調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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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研究進一步指出個案研究的三項特點，首先是描述性，其旨在詳細描述現實世

界中的現象。第二是解釋性，其旨在解釋特定條件的形成原因及為何在特定事件

中可發現其蹤影。第三是探索性，其目的是確立新的研究方向並可應用於後續研

究中(Yin2009; Yin, 2014)。此外，在進行個案研究時案例的選擇邏輯也同樣重要，

因為選擇錯誤的地點，可能導致推論過程出錯。因此在選擇時應考量到研究的方

向，確定案例是用於補充特定理論或是用於建構新的理論(Bhattacherjee, 2012)。

在政治學領域，部分學者主張個案研究可強化量化研究無法證明的因果關係，因

此進行學術研究時應融合兩種研究方法(Crasnow,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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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民族政策 

 

第一節 中國民族政策之基礎理念 

 

中國幅員廣闊且民族相當多元，根據中國官方統計其境內有多達 56 個族 

群，而各民族主要是以相互交錯的形式群聚，例如漢族聚居處仍有少數民族的影

子，然而上述的雜居方式也容易引發族群間的衝突，因此中國政府相對重視民族

政策的推行以確保民族的和諧與社會的穩定(中國政府網，2024)。 

 

壹、中國政府的民族政策 

中國的民族政策主要奠基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及過去蘇聯的政治經驗，換言之

文化差異只有在取得革命的最終勝利時才會徹底消逝，因此自中共建政權以來，

民族政策的最終目標均是實現統一的國家意識並進一步促成民族的融合。然而其

並非全然複製蘇聯的治理模式，而是經過改良後呈現出一種帶有中國特色的民族

治理方針，例如中國前領導人毛澤東，並未採納蘇聯對少數民族採用的聯邦制，

而是收攏權力於中央，使少數民族的自治權相對受限。近代中國則在政策上宣稱

其民族政策是以保護民族多樣化為出發點並允許每個民族依照自己的步調朝向

現代化發展。儘管上述的政策主張貌似開明，但其背後的意涵仍圍繞著馬克思主

義的思想，亦即是透過民族平等方式讓各民族間得以相互接觸並更加了解彼此，

最終達到族群間的融合，並產生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有學者進一步將這種政策模

式歸納成三要點，第一是民族識別，第二是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第三則是民族優

惠政策。儘管在實務上中國當局未必照著類似理念來治理民族，但上述的政策架

構也進一步說明何以中國政府會推行民族平等的理念(Leibold, 2013; 謝劍，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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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政府對民族平等的認知 

早於中共建政初期，便可察覺中國政府對境內民族問題的重視程度，特別是

該國歷代領導人均曾針對民族問題提出相關的看法，例如毛澤東時期提出的理念

中強調國家的統一及人民的團結是成功的基本保證，而上述原則直到習近平主政

時期仍經常被提及，顯見中國政府相當重視民族的團結及平等(趙月梅，2020)。

此外民族平等主張也可以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

域自治法》中找到相關的規定。對中國官方而言，民族平等具有三層次的意涵，

首先是強調政治地位的平等，即不論語言、宗教或風俗習慣均享有同等參與政治

的機會; 第二層次則從政治平等再向外延伸至經濟文化及社會的平等; 最後則是

實現法律上的平等，即權利義務的共享(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9)。 

 

為了進一步落實黨中央提倡的民族平等，中國政府制定一系列法律作為推行

民族平等的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便清楚定義在國家統一領

導下，將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並期望民族自治能有助於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

設，具體的政策包括培養少數民族幹部、專業技術人員、提高勞動生產率等。此

外民族平等觀在某種程度上可與「共同體」相比擬，換言之中國嘗試塑造出一種

形象，即各民族之間是相互平等且中央對於不同民族均一視同仁(陳振凱，2018)。 

 

以習近平對外發言為例，其自 2013 年以來便不斷強調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

念，而上述的共同體便建立在幾項共同價值上，其中包括和平與發展。在習近平

的幾次談話中可見其將和平與發展視為消除衝突的起點，唯有透過發展才能保障

人民的基本權利，而人民基本權利的落實也同樣反映出中國政府所強調之民族平

等及融合(陳振凱，2018)。除了政府官員，許多中國學者亦響應命運共同體的觀

點，有認為中國政府透過傳遞民族平等、團結互助的思想及共同富裕的觀念使各

民族呈現和諧狀態，而與西方國家單純「維權」的做法相比，中國除了保障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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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裔的權益外也嘗試將民族發展與國家發展相結合，亦即是創造出一個共同體的

認知框架。上述概念的具體作為則包括政策、立法及透過政府介入方式維持穩定

(Zhou, 2021)。  

 

 在西方國家，民族平等也同樣是政府所關注的議題，特別是在民族的政治參

與方面，換言之，一個民族是否獲得足夠的政治參與機會勢必會影響國家內部的

族群關係。在討論民族的政治參與時，最常被提及的是李帕特(Arend Lijphart)的

共識主義(Consociationalism)。此類制度適用於異質性高的多元化社會，而透過政

治制度的修正可提高少數民族的政治參與，其中包括由群體代表進行權力共享，

而這有助於增強其政治認同感進而減少衝突。另一個則是向心式主義

(Centripetalism)，其旨在創建一個多民族共同發展的空間及民族的融合，如建立

多元民族的政黨。然而在實際運作時，上述兩種制度均有缺陷，例如共識主義雖

提倡多元政黨的參與，但卻容易淪為特定族群的專制，即權力仍集中於主要的大

族群手中。因此為了探討民主國家如何促成民族的和諧，近期有學者開始探討結

合兩體制的可能性(Stojanović, 2019; Bogaards, 2019; Trzciński, 2022)。 

 

回歸中國政府在民族平等上的實踐方式，其並不全然參照上述的兩種模式，

因為採取共識主義或向心式主義可能會帶來一定的風險，例如對國家統一的衝擊。

中國的少數民族在政治參與方面主要可歸納為兩層次，第一是根據政府制定的規

章，少數民族可透過全國人民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等機關，參與國家的政治事務。

例如中央依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第二十二條規定，於 2023 年選出中國

第十四屆政協委員，其中有一百名少數民族代表; 第二，在地方民族自治方面，

少數民族可直接參與地方事務的治理，但各少數民族的自治仍圍繞在中華文化的

大框架下。中國官方稱此現象為「統一與自治的有機結合」，亦即是在單一制下

施行民族區域自治。採取上述體制的原因是中國向來將國家統一置於第一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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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如反分裂、中國夢等口號均體現出中國官方強調的民族統一與共同擁護中國的

意識形態。此外，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與他國比較下是相當有限的，因為在其憲

法框架下，各民族自治的區域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之處，進一步言之，

各民族享有自治權的前提是符合三項堅持，即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道路及堅持維護祖國統一(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9; 楊聖敏，2017; Zhou, 

2021; 新華網，2023)。 

 

綜上所述，中國在民族政策上相當強調民族的平等，其背後的可能原因是為

了讓少數民族更快速的與中華文化思想相融合，特別是與清朝相對壓抑及透過階

級壓制的民族政策相比，若新中國打出民族平等的旗幟，將能強化少數民族的歸

屬感，進而達到黨中央的最終目標—國家統一。換言之，官方強調的民族平等僅

流於形式，其並沒有以民族的實質平等為目標，實際上掌權的實體仍以漢族為主，

因此也有學者認為中國推行的民族平等僅僅是少數民族之間的平等，漢族仍處於

相對優勢的地位(朴炳光，2013)。 

 

二、民族政策的規劃及決策機構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簡稱國家民委)是負責制定民族政策

的單位，其於 1949 年成立以來便專職於制定民族法律及政策草案、參與並實施

少數民族經濟社會發展計畫、推動民族事務的相關建設及培訓少數民族幹部等政

府交辦事務(中華人民共和國人事司，2022)。此外，國家民委是中央單位的思想

推廣機構，因此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後國家民委也身兼宣傳黨內思想及意識形態

的職位，例如協助宣揚國家領導人在民族工作方面的言論及思想、創立輪訓班並

以系統性的方式向民族工作單位傳遞黨領導人的思想(中華人民共和國人事司，

2022)。目前最常被宣揚的思想便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國家民委透過定期招攬

學校教授、研究學者及政要人員等，共同組成宣講團並至各城市宣揚中華民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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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統一思想(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司，2024)。 

 

除了國家民委，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底下也設有民族委員會，其於 1954 年由

人大主席團提名並選出第一屆人大民族委員會人選，同時民族委員會也是十個專

門機構中第一個成立的專門委員會。民族委員會依法協助民族相關的立法及審核

工作，其職責包括向人大主席團提出議案、審議人大常委批准之自治條例並向其

提出報告、承辦人大常委交辦事項及審核被人大常委認為違憲或違法之民族相關

法令(中國人大網，2020)。 

 

儘管中國政府設有國家民委及人大民委的機構處理民族政策，但實際的決策

權仍掌握在黨中央，換言之上述兩機構僅僅是黨中央意識的推廣助手及負責行政

的管理工作，因此這些機構的負責人同樣會隨著中央的政策而有變動，例如國家

民委過去多由少數民族人士出任，其中包含維吾爾族、蒙古族、朝鮮族及回族等，

但在內蒙古發生反漢語教學的示威遊行後，黨中央便改派時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

部長陳小江出任國家民委主任，也是 1954 年以來的首位漢族人事接管少數民族

事務，而陳小江的接任者潘岳亦同樣是漢族身分。上述人事的異動可體現出黨中

央對於意識形態強化的重視程度，特別是中央在例行巡視時曾表示國家民委並未

徹底落實相關的民族政策，具體而言，黨中央認為國家民委的效能不彰，導致學

生對於政治工作方面的思想過於薄弱、基層組織在人事方面的安排未盡妥當，甚

至有部分成員存在特殊思想並違反中央八項規定亦或是存在與清廉度相關的問

題(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2020; 人民日報，2016)。中央單位透過調整國家民族

委員會主任的任用，間接實現了對權力的鞏固，這種變動不僅提升中央政府對民

族事務的控制力，還使少數民族的治理能在中華民族共同意識的大框架下進行調

整，而藉由這種人事的安排也讓中共能更有效的掌握少數民族並進一步推動民族

融合以達到集中權力及穩定國內局勢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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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國對少數民族的治理模式 

一、中國的少數民族治理方針 

中國在少數民族政策方面強調反分裂及維持國家統一，尤其是中共建政初期 

便可看出其對民族自治權的限縮。換言之，中央單位將權力擴張至人民生活，而

這種控制政治的模式讓 1950 年代的中國政府逐漸掌控各民族的言論、資訊及宗

教等活動(洪長泰，2023)。欲達到控制的成效，首先需要區分不同民族及人口數，

因此自 1950 年開始，中央委派相關政府單位及學者深入調查各地，即「民族識

別」工作。民族識別工作主要分為四個階段，透過實地考察、口述史研究等人口

普查方式，當局於 1979 年正式確認中國有 56 個民族(國家民委，2024)。 

 

在民族確立後，中央進一步擬定相關的經濟援助計畫，儘管中國宣稱經濟援

助的目標是協助少數民族區域的人民脫貧，但實際上卻可能是為了確保主權完整

性及提升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控制，例如在 1950 年代初期，中國對外發布之相關

報告均提及其對西藏的脫貧貢獻，其中包括廢除封建時期的農奴制度，然而卻有

部分人士指出西藏原有的農奴制度被中共汙名化，實際上該制度並不是地主階級

壓迫農奴，相反地更像是一種租賃土地的制度，而在毛澤東掌政時期，這些土地

全部收歸國有，種植何種作物均由中央統一安排，農民變相地喪失耕種的自主權

(Goldstein, 2015)。除了經濟的援助，中國政府亦透過教育方式凝聚少數民族，並

強化國家意識，實際的運作包括培養大量的少數民族幹部，另外，中央單位亦發

布《關於高等學校優先錄取少數民族學生的通知》，若考生考取相同成績，則具

有少數民族身分的學生將優先錄取(馬佳，2021)。 

 

綜合來看，雖然中共相當看重民族的統一性及主權的完整，但不可否認的是，

其在少數民族聚集處仍有施行相關的政策以協助該區域的平等發展，例如相對寬

鬆的生育權、少數民族學生升學加分制度及就業權(辛聞，2015)。更精確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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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嘗試透過一系列的基礎建設及福利來換取少數民族對中共政權的忠誠

度，若未能順利得到少數民族的青睞，則會進一步增強控制力道同時利用教育方

式，強化少數民族的大一統思想。 

  

另外黨中央亦透過監控系統以全面控制不同族群，例如在文化方面，官方在

中國境內各地建立文化館，並透過上述地點進行政治宣傳及舉行文化娛樂等活動。

文化館於 1953 年開始變得更加政治化，當第一個五年計畫開始施行後，中國政

府更著重於思想上的宣導且其目標群眾是工人及農民，當局認為民眾的思想必須

與黨中央一致並追隨國家總路線。在中共建政初期，毛澤東提議建設的民族文化

宮亦同樣被視為政治建築物。在民族文化宮內設有圖書館、博物館及文化交流中

心等 15 個區域，此建築物主要用以蒐集少數民族文物、典籍畫作及民族音樂等。

儘管中國對外宣稱民族文化宮的建立目的是為了維護少數民族文化，但實際上仍

不難看出中共嘗試操控民族意識形態的手段，例如在民族文化宮內可見到「大一

統、大交融、大團結」等標語，在官方網站上則可看到強化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等標誌性言論(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2011; 洪長泰，2023; 民族文化宮，2024)。 

 

毛澤東於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曾提及社會主義總路線的基礎思想，其

中包含反對大漢族主義，就毛澤東的觀點而言，漢族雖然人口眾多，但少數民族

居住地卻相對地大物博，再加上過去少數民族對中國的歷史均有貢獻，因此期望

漢族及少數民族間能和平共處，若雙方關係緊張，則中央將立即處理。這場演講

中，毛澤東也提到中共對待少數民族的方式，將有別於蘇聯的少數民族政策，並

盡力協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及文化建設(毛澤東，1956)。以廣義的角度觀察，毛

澤東對外提倡民族平等及反對任何民族掌握主導權，因為其主張唯有民族和平共

處才有助於持續建設社會主義事業。儘管自毛澤東上任以來中國對外均強調民族

的平等及和平發展，但這種訴求的背後其實追尋的是更遠大的目標，即民族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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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化的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各民族間的差異性將逐漸降低，這也將如毛澤

東所言，依循著階級、國家的消亡，最終達到民族消亡的結果，而此時世界將是

一個共同的群體(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2006)。 

 

 總結而言，中共在民族治理方面的第一步是統整並掌握確切的民族數，接著

再透過經濟、文化等多元方式讓少數民族逐漸融入中華大家族。其民族治理方針

主要聚焦於增加民族及國家認同，同時透過中央與地方互訪的方式強化少數民族

區域的發展，並維持各民族的平等(Shi & Gao & Wang, 2023)。上述方式除了能增

強少數民族的認同感及提升少數民族區域的經濟發展外，同時也讓中央在掌控人

民及領土方面更為容易。 

 

二、 中國少數民族治理的挑戰 

為了整合所有民族並使各民族融合為中華民族，中國政府長期以來均提倡民

族平等。然而現行雖然已制定相關的少數民族政策，但在實際的運行上仍有相應

的困境，其原因是中共以武力方式攻佔新疆地區，導致當地人口數最大的維吾爾

族人不滿並質疑中共的統治合法性，此外中共在占領初期便嘗試透過漢族的人海

戰術深入新疆地區，導致維漢的衝突不斷，再加上後續一連串的強硬政策，如一

胎化等，均加深兩族群間的仇恨。因此，部分維族人士嘗試以激進的手段反抗之，

而漢人的軍警也相應的成為被攻擊的目標。特別是恐怖攻擊事件的爆發往往會強

化黨中央採取維穩手段的想法，而這種強迫手段容易引發少數族裔的反感，並進

一步採取抵制手段(Grunfeld, 1985)。 

 

儘管中國對外宣稱其透過民族識別和區域自治等政策改善少數民族的生活

及保障其受教權和工作權等，但外界仍質疑為何仍有許多抗議活動的出現，甚至

包含少數民族人士的激進抗爭行為，例如有學者統計自 2012 年開始，藏族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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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有一百五十起以上的藏人自焚事件，相關的事件也引發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的

關注，並呼籲當局避免使用暴力等強硬的控制手段來限制少數族裔的言論、結社

及宗教自由(United Nations, 2012; 陳牧民，2019)。 

 

除了對藏族的控管，中國近二十年來亦對新疆區域的少數民族相當關注，其

中又以維吾爾族為關注焦點，在維吾爾社會中，該族的社會價值觀及衍伸出地文

化等均受伊斯蘭教的影響頗深，且在伊斯蘭教義中具有明確劃分敵我的觀念，在

伊斯蘭的視角下，世界分為三個領域，分別為伊斯蘭之家、有經人及戰爭之家，

其中有經人領域泛指一神教的信仰，而在另外兩個領域將持續存在永恆的戰爭，

這種為信仰奮鬥的過程被稱為聖戰(Jihad)且伊斯蘭教將取得最終勝利。基於上述

的教義，那些信仰伊斯蘭教的維吾爾人反對中國的無神論主張，特別是激進的維

吾爾民族主義更傾向於新疆建立一個屬於伊斯蘭教的國家，而非生活在漢族壓制

下(周繼祥等人，2014)。因此，這種文化的根本差異及歷史淵源導致新疆地區長

期以來均處於不穩定的狀態。對中央而言，為了防範嚴重衝突及避免漢族與維族

之間的對立，其勢必要放寬對少數民族的管制，並適時地鼓勵少數民族文化的發

展以取代「形式上的民族自治」，但放寬原有限制的同時，也須確保各民族仍保

有統一的中華民族意識形態。換言之，對黨中央而言如何在控制與自治之間取得

平衡是相當具有挑戰性的，因為過度的控制會遭受質疑，但給予過多的自治權又

可能危害到黨內利益。 

 

 

第二節 改革開放後的民族政策 

 

中共於 1978 年召開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會議中仍然依循過去中央所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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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平等，且時任領導人鄧小平也曾敦促於少數民族聚集處實行真正的民族區域

自治並建立相關法制。因此，在改革開放後，中國在民族政策面向的突破便是

1980 年代初由全國人大通過的民族區域自治法。此外，鄧小平任內也延續毛澤

東的觀點並提倡共同富裕的思想，上述概念圍繞著社會主義的本體，即效率、公

平及平等。具體的方式則是先讓一部分地區富裕，接著再由這些富裕的地區協助

與帶動落後地區的發展(趙月梅，2020)。對於宗教自由方面，鄧小平則主張中央

不會強制要求少數民族放棄原有信仰，但這些少數民族不得反對馬列主義及毛澤

東思想的宣傳，換言之，鄧小平給予各民族適當的宗教信仰自由，但前提是政治

不受其影響(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本節將探討中國自改革開放到 2007 年

之間，少數民族政策的相關調整，尤其將聚焦於新疆地區的經濟及文化面向。 

 

壹、少數民族經濟政策 

一、政策背景 

鄧小平於 1970 年代末提倡改革開放，期許透過經濟改革及推動國家現代化

建設等方式以解決中國的經濟停滯現象。針對少數民族的部分，鄧小平則認為應

加速區域自治的發展，然而，當時少數民族區域的經濟發展不如預期，特別是潛

在的糧食不足的問題，當地民眾甚至無力負擔透過貿易進入該地的糧食。為了避

免動搖政治，鄧小平主張應盡力協助少數民族區域發展經濟(鄧小平，1994)。鄧

小平在巡察西北三線建設時，曾提及新疆的關鍵問題是農業而非工業，由於新疆

身居內陸再加上地形的阻隔，導致降水量極少，因此缺水問題成為該地產業發展

的阻礙。對此，鄧小平主張應解決缺水的問題，接著再以工農結合的方式於新疆

各地建設，當經濟漸穩後則可進一步發展軍事產業，而上述發展的前提之一是培

養少數民族幹部，且這些幹部應被分散至農、工、軍三領域並成為帶動發展的領

頭羊，這種方式也呼應毛澤東的群眾路線。鄧小平時期對於民族政策的發展延續

毛澤東主政時期的核心思想，亦即是維護祖國統一及民族團結，但其更進一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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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推行經濟建設，並更重視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運作，其中包括推行承包責任

制等生產活動(吳昊、秦晶，2018)。 

 

二、經濟政策具體措施 

(一)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恢復與改革 

 新疆幅員遼闊且屬於邊界地帶，也經常成為外敵侵擾之地，有鑑於此，中國

自西漢以來便有屯墾的政策，透過這種軍事及農業的結合，不僅可以防範西北的

邊防，也可以減緩新疆糧食不足的問題。有鑑於屯墾策略帶來的效益，毛澤東主

政時期便於新疆成立生產建設兵團，在毛的領導下，兵團扮演著三種角色，分別

是生產、工作及戰鬥，換言之，該團具有黨政的性質。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時期

由於提倡階級鬥爭，導致兵團內的領導幹部必須自我批鬥，而兵團的運作效能因

而備受質疑。此外當時的兵團內部人流複雜，不同背景也導致矛盾的產生，再加

上兵團內部的領導階層長期以來的內鬥及文革期間對各產業的嚴重衝擊，使兵團

在推動新疆經濟發展上不如預期。根據中國人民解放軍參謀部和國務院農林部的

調查發現，新疆地區在產量及相對應的投資方面不成比例，因此於 1975 年宣布

撤銷新疆兵團(張安福，2011; 羅利華，2013)。 

 

兵團的撤銷使新疆區域再次陷入不穩定的狀態，特別是當時東突厥斯坦共和

國的勢力有再次回歸的趨勢，且維漢之間的衝突持續的存在，甚至有愈演愈烈的

傾向。除了安全性問題，更重要的是兵團撤銷後使原先施行的屯墾制度受影響，

過去在新疆的基礎建設投資多由中央統一撥款予建設兵團，並由團內成員專注於

開發及擴大生產，但兵團停止運作後，新疆在工農業的總產值急遽下滑，而 1975

至 1977 年也成為史上虧損最多的三年(魯寧、班永杰，2021; 李福生、方英楷，

1997)。 

 



doi:10.6342/NTU202404760

 

36 
 

1980 年代初，時任領導人鄧小平面臨多重困境，其中包括蘇聯入侵阿富汗、

中國和印度的邊境爭端及台灣問題等「包夾」情勢，再加上新疆地帶的長期不穩

定等國內問題。基於上述的多重壓力，鄧小平意識到邊疆地區的穩定性是不容忽

視的議題，因此進一步主張恢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4而兵團的運作仍維持原先

的黨政軍結合的模式。自鄧小平提出主張後，相關單位便起草《關於恢復新疆生

產建設兵團的報告》並向中央建議恢復新疆的兵團體制，最終中央單位於 1981

年發布《關於恢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決定》，而這項議案中也再次強調新疆生

產建設兵團除了對農業發展有幫助外，也同時具備提升經濟、文化建設及維護邊

疆穩定的功能，而兵團也應確實的推行經濟責任制，包括興修水利設備、發展農

林漁牧等機械化設備 (李穎，2023; 李福生、方英楷，1997)。 

  

(二) 一主兩翼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在二次創業後，於 1982 年推行一主兩翼的改革政策，上

述政策是以職工家庭承包制及家庭農場為主，發展職工庭院經濟與職工自費開發

經濟為兩翼。這種聯產承包制有別於過往依照班、排、連、營的管理模式和等級

工資制，其透過兵團統一承包經營和職工家庭分散式承包經營的雙重組合以提升

總生產力(劉以雷，2011; 安濤，2008; 國家統計局新疆調查總隊，2008)。 

 

聯產承包制實則是一種權力下放，在上述制度下，農民得以獲得土地的長期

使用權且承包期由原先的 3 年以下改為 15 年，甚至在 2002 年，《農村土地承包

法》又進一步放寬承包期至 30 年。此外承包方可享有承包土地的使用權及收益

並享有自主處置產品的權利。在承包期等諸多誘因下，吸引大批農民積極投入聯

產承包責任制(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2014; 蘭虹、馮濤，2002)。在

過往的人民公社制度下，農民是透過集中勞動生產的方式，而產物是依照工分統

 
4 原名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後改名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doi:10.6342/NTU202404760

 

37 
 

一分配，因此農民個人的勞動成果往往難以衡量，導致農民欠缺生產上的積極性，

農產品的產量也進一步受到影響。在改革開放後施行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度則提高

農民的自主性，在農民向政府承包土地後，不僅可以選擇自行耕種農作物，也可

以選擇將土地流轉，賺取租金收入，而這種運作模式有助於創造農民的穩定收入

並脫離貧窮(李蒼舒，2020)。 

 

承包制的經濟改革策略讓新疆區域的農產量提升，其中包括棉花、甜菜與其

他糧食產量的倍增，而新疆各城市的總生產值也從1980年代起大幅提升(劉以雷，

2011; 國家統計局新疆調查總隊，2008)。更進一步說明，自改革開放到 1990 年

可明顯看到平均每一勞動力提供之糧食重量從 1034 公斤提升至 2081 公斤，整整

差了一千公斤左右，這也說明中國施行的承包制在鼓勵農民積極投入生產方面產

生一定的成效(新疆統計局，2005)。 

 

若將生產規模再擴大並邀集農戶之家庭成員投入生產，則可成立家庭農場。

家庭農場是改革開放後的新疆地區採取的新農業經營方式，藉由農業規模化及商

品化，讓家庭成員共同投入並以農業收入作為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為了讓更多

當地居民投入農業生產，中國政府制定管理辦法並提供一系列的獎勵補助和貸款

計畫，但獲得補助的條件是種植範圍需達到特定規模或是每年農產品銷售總額達

到十萬以上才符合資格(新疆日報，2022)。綜合來看，一主兩翼策略可被視為中

國政府嘗試發展新疆農業並帶動當地經濟發展的方式，同時為了避免人口外移，

政府亦持續提供相關補助及農業扶持計畫，讓農民更積極從事農業活動並吸引更

多人加入務農的行列。 

 

(三) 西部大開發 

中國前領導人江澤民於 1999 年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西部涵蓋十二個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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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自治區等地，且根據統計整個西部的國土佔中國總領土面積超過百分之七十，

而在西部區域的少數民族約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因此這項策略也可被視為

中國改善少數民族經濟狀況的具體策略之一(郭楨，2009)。國務院隨即於 2000 年

初成立西部地區開發領導小組，組內成員除了國務院總理及副總理外，也包含農

業、文化、水利、鐵道和資訊等部門首長，這些成員主要負責西部開發策略及相

關政策的擬定。此外在西部開發會議中主要五大開發著重點，其分別為加速基礎

建設、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調整產業結構、發展科技和教育文化及深化改革開

放(國務院，2000)。從成員的安排上不難看出中國政府嘗試強化西部地區的基礎

建設等經濟發展，此外小組成員中也包括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及國家廣播電影

電視總局局長，透過相關人員的安排有助於後續在西部區域的文宣及口號推廣，

藉此提升西部區域的中華民族意識。 

 

西部大開發的目的是提升經濟發展程度，對於邊疆地帶，經濟發展的起點便

是先有足夠的基礎設施，而帶動基礎建設的最直接方式便是透過資金的挹注，因

此自 2000 年起，中央提高建設西部的資金比例，其中各類型的財政移轉支付累

計近一萬五千億人民幣(劉生龍等人，2009)。若進一步看新疆區域可發現中央財

政補助在 2000 年後出現更大的增幅，亦即是在中央的西部大開發策略施行後，

新疆地區獲得的補助顯著增加(如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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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中央財政補助新疆地區 

資料來源: 整理自《新疆統計年鑑 1996-2005》 

 

新疆擁有的天然資源相當豐富，例如石油，中國政府在九五計畫後嘗試將新

疆打造為西部最大的石油化工基地，但受到原油市場的影響，而進度緩慢，直到

2000 年代初期，新疆的發展與其他城市相比仍屬貧乏，在石油及礦物開採方面

仍缺乏技術將資源轉化為高附加價值的產物。因此在西部大開發實行後，新疆油

田的開採成為官方的發展重點項目之一。為了擴大新疆區域的經濟發展，首先需

解決的是水資源的使用問題。新疆位於內陸地區，其水的來源仰賴於天山、崑崙

山及阿爾泰山的降雪和降雨，基於上述原因，如何汲取足夠的淡水資源成為促進

新疆經濟的關鍵(陳耀，2000)。有鑑於此，中央政府於 2000 年開始積極興建水

庫，根據統計，新疆在 2000 年至 2010 年間興建超過 100 個水庫，而 1990 年至

2000 年間僅有興建 46 座水庫，換言之，在西部大開發的策略下，中國在興修水

利設施方面更加積極(李江等，2020)。 

 

針對少數民族區域的發展，黨中央提出「興邊富民」的行動計劃，這項行動

計畫的最終目標是解決西部邊境人民的生活困境並使該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達

到一定水準。中國財政部於 2000 年開始安排興邊富民的補助專款，在十二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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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每縣每年的平均補助款成長至 1000 萬人民幣以上。在實際的資金運用方面除

了水利、公路等基礎建設外，更重要的是扶貧工作，其中包括建立鄉村地區的最

低生活保障制度(發展改革委暨國務院西部開發辦，2007; 王紅文，2020)。基於

上述的政策，新疆地區於同年 7 月全面展開最低生活保障的措施，針對人均年收

入低於 700 元人民幣的農民給予補助(新華社，2009)。 

 

總結而言，儘管官方宣稱的西部大開發是以提升經濟為主要目標，但就政治

面向而言，經濟的發展有助於維持社會的穩定，且透過降低東西部的發展差距也

有助於促成少數民族與漢族的融合，上述方式也符合中國建立統一中華民族的主

張，另外就民族面向而言，由於西部是少數民族的聚集地，因此維繫眾多民族和

平相處的關鍵點是經濟發展，對官方而言，當人民生活富裕，則許多民族間的矛

盾也可以順利解決，而更重要的是存在於新疆的分離勢力也將瓦解，進而維持安

全穩定(趙春山等，2002)。 

 

貳、少數民族文化政策 

一、政策背景 

在改革開放前，中國曾陷入十年的文革浩劫，當時的宗教屬於破四舊的範圍，

因此一切宗教活動均被禁止，許多寺廟、清真寺等均被迫關閉，直到文革結束後，

中國政府才取消對宗教活動的禁令。直到鄧小平上任後便嘗試振興本土文化及宗

教，尤其在 1982 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6 條明確定義宗教信仰自由，

這也代表中國自文革結束後再次恢復宗教活動的證明。然而該條文中，也強調國

家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不包括危害社會秩序及受到外國勢力支配的宗教活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82)。上述的憲法規定也為中國後續的宗教及文化政策

奠定基礎，亦即是中央維護最低限度的宗教自由，而其前提是該宗教活動並未對

黨中央造成威脅。中國對宗教自由的限制實際上可以溯及至最終的政策目標，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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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穩定，因為社會穩定與黨政穩定有直接關聯性，因此其重要性顯而易見。 

 

胡錦濤時期的少數民族文化方針則依循鄧小平的理念，同時也進一步於十七

大中提及持續發展中華文化的重要性，而中國將提倡並推進社會主義文化的共同

繁榮，其中包括確立少數民族的文化發展(新華社，2007)。換言之，胡錦濤政府

同樣傳遞著「中華文化是由每個民族共同建立而成」的思想，這也進一步呼應了

中國長期以來反對分裂的主張。 

 

二、文化政策具體措施 

(一)宗教文化政策的短期放寬 

中國在改革開放到 2000 年代之間對宗教給予一定的自由發展空間，並非全

然用於外交上的宣傳，而是因為具有吸引遊客的潛在商機，例如中國的佛教聖地

吸引許多國內外觀光客前往，並為地方政府單位創造額外觀光收入，另外部分佛

教團體亦組成慈善機構並提供社會服務，這不僅能減緩中央政府的資源提供壓力，

也間接讓人民的生活機能更加完善(Laliberté, 2011)。宗教文化帶來的商機對於剛

結束文革的中國政府而言相當具有吸引力，特別是文革帶來的經濟重創導致政府

需想方設法地找到經濟及產業復甦的方式。 

 

根據 1980 年的 22 號文件，中國伊斯蘭經學院獲得復校的許可，5並於 1982

年開始招收學生。該學院創立的目的是培養伊斯蘭宗教職員，而中央嘗試透過經

學院的設立來培養一批支持社會主義、具有足夠宗教知識且漢語水準達標的專業

人士。此外錄取的學員在畢業後多數回到家鄉持續從事伊斯蘭教事務，少部分則

被選派至其他伊斯蘭國家進修(中國伊斯蘭教協會，2012)。中國伊斯蘭經學院的

上級單位是中國伊斯蘭教協會，該協會是黨中央推動伊斯蘭教中國化的重要助手，

 
5 文革期間曾受影響而停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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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負責相關思想宣傳活動的籌辦。在文革結束後，原先停擺的活動也相繼恢復運

行，其中包括朝覲活動，上述活動由協會舉辦並於每年組團前往麥加(中國伊斯

蘭教協會，2024; 馬善義，2013)。總結而言，在鄧小平上任後，由於急於恢復文

革前的經濟及社會秩序，因此在宗教方面展現一定程度的包容性。另外若與改革

開放前相比，1980 年代可謂新疆伊斯蘭教發展的自由期，黨中央給予當地宗教

復興的機會，並允許各地重建宗教場所。然而，宗教相對的寬容僅維持短暫的時

間，在 1990 年代開始，由於蘇聯解體，中亞鄰國紛紛獨立且該區域轉向由伊斯

蘭教主導的意識形態，這也進一步推進新疆分裂主義的勢力，並造成地區動亂的

事件層出不窮，使中國政府轉向更嚴格控管宗教活動的治理模式(趙力濤，2008)。 

 

(二)新疆文字的恢復及教育政策 

在改革開放期間，中國在新疆的另一項政策是恢復維吾爾的阿拉伯語字母系

統並取代 1958 年以來使用之拉丁字母系統(Clarke, 2007)。在維吾爾族內使用阿

拉伯字母已有將近七百年的歷史，而阿拉伯字母的採用也與維吾爾的伊斯蘭教信

仰有關連性。中共建政初期曾決議協助少數民族完善文字，因此當時的民族語言

工作者便以此為基礎嘗試改革維吾爾族所使用的複雜文字，有學者主張維吾爾語

的改革是為了降低書寫困難度，然而應改成採用拉丁文字母亦或是斯拉夫字母在

初期並沒有定論，直到 1959 年才確定採用拉丁文字母作為維吾爾族的新文字。

然而在文革期間，新文字的推行受阻，導致新舊文字分別由不同世代的維吾爾族

人使用的混亂局面出現。因此在 1983 年時，自治區第五屆人大常委決議停止使

用以拉丁文字母為主的新文字，並恢復先前的阿拉伯字母(牛汝極，1997)。 

 

在 1984 年，中國政府進一步修訂《民族區域自治法》，該法給予少數民族更

全面的保護，例如第四十七條保障各少數民族在進行訴訟時有權可使用自己的族

語或享有配置翻譯的保障。另外根據同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也可看出中國對少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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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教育方針的修訂，該條中提及政府開放有條件的使用少數民族文字的課本並使

用族語作為授課語言，但同時政府也將安排漢語課程確保雙語政策得以持續進行。 

 

總結而言，中央在 1980 年代給予少數民族一系列的優待政策，包括優先的

大學入學權利等，而這種政策轉趨自由化也進一步推動相關語言教育的發展，因

此 1984 年可謂新疆語言政策的重要分水嶺。儘管中國政府立法保障少數民族的

語言，但有認為在實際行動上政府更強調提升少數民族的漢語水準，因為對官方

而言漢語才具有實用性。在上述認知下，官方開始推動新疆地區的中文課程，並

要求非漢族學生於小學時期接受中文的教學。換言之，新疆的語言政策更像是中

文的單語教學，在維吾爾族的民族學校中的資源亦相較於漢族學校少，因此這也

進一步促使維吾爾族父母傾向將孩童送往資源多且能更好融入漢族社會的學校

(Dwyer, 2005)。 

 

(三)新疆文化遺產的保護 

自改革開放後，鄧小平開始較過往重視新疆的文化遺產保護，因此在少數民

族文化維護的相關議題也開始進入中央政府的議程。根據 1984 年發布之《中華

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第三十八條規定，中央賦予自治區自主發展民族相

關的文化事業，同時也提及由自治機關推動及保護民族的名勝古蹟與文化資產

(中國人大網，2005)。 

 

此外，中國於 2000 年初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

後於國內正式建立文化遺產保護的專門機構。在上述背景下，擁有豐富文化遺產

的新疆也開始推動文化遺產保存的工作，包括以田野調查的方式紀錄新疆民族文

化並藉此建立文化遺產的相關數據庫，而中國政府也在這段期間修訂相關法律如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以強化文化保護的工作。然而，文革期間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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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劫導致中國在文化資產維護的工作相當緩慢，針對文化遺產如喀什古城等地是

直到 2010 年後才有相關立法的修訂並開始更積極的維護(樊傳庚，2006)。 

 

參、政策的挑戰: 恐怖主義的東山再起 

中國政府透過政策扶持新疆區域的發展，並建設當地的道路及鐵路等交通建

設，另外也開發新疆的石油等天然資源及推展教育計畫，這些措施不僅是為了讓

新疆跟上中國其他城市的發展，另一個背後的原因是中國正嘗試讓新疆地區的少

數民族融入中國的政治及社會體系。儘管仍會保留部分民俗習慣，但少數民族的

這種獨特身分及文化可能會漸漸消逝，最終融入漢族主導的秩序當中，而這也是

中國政府宣稱的中華民族(Fuller, 2003)。 

 

然而，當中國嘗試以漸進式的方式控制新疆時，疆獨的勢力也逐漸壯大並在

1990 年代打亂中國政府原先的計畫。疆獨勢力的再次崛起有認為是因為中國政

府在 1980 年代對外相對開放且宗教政策也較以往寬鬆。由於新疆是中國邊境線

最長的省，因而成為中國向西開放的重要門戶，在改革開放時期更進一步與沿線

國家建立經貿關係，例如一類及二類口岸的設立讓新疆邊境得以與他國有貨運及

人員的往來，在上述的互動過程中也讓伊斯蘭的宗教思想得以廣泛傳播至新疆。

此外，當時中國政府對麥加朝聖的限制放寬，而讓信奉伊斯蘭教的新疆人民，得

以透過更多管道接觸到他國的傳教活動，甚至有部分新疆青年前往海外留學，並

在伊斯蘭組織創立的古蘭經學校學習相關的宗教課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9; 

Castets, 2003)。在上述的種種因素下，也使那些信奉伊斯蘭教的維吾爾族人在彼

此之間建立更強烈的認同及歸屬感，而這也成為疆獨勢力得以壯大的原因。 

 

兵團恢復的時期正好面臨東突的恐怖勢力再次崛起，上述的恐怖勢力致力於

建立獨立的東突厥斯坦國，這也導致新疆地區長期存在著提倡分裂主義的激進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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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因此如何應對這種雙泛主義的壓力，6對中國政府而言是相當具有挑戰性的。

儘管有兵團協助的維持穩定，但其一方面需要維護安全，另一方面又需確保經濟

的建設，明顯難以再兼顧恐怖勢力的防範。 

 

有鑑於層出不窮的恐怖攻擊案件，中國政府嘗試號召更多人力加入兵團，然

而中國青年明顯對新疆邊防等民族工作興致缺缺，因此政府應如何吸引更多人民

進入新疆成為當局關注的焦點之一(劉學銚，2011)。除了人才不願流入新疆外，

當地職工的生活條件差、薪資水準低，也成為兵團人口大量流失的原因之一，例

如 1990 年代的兵團平均工資比全中國低大約 12%，且相關的比例並未有逐年改

善的跡象，礙於生活條件艱困及自然環境惡劣的環境使兵團內部的人口增長幅度

緩慢且缺乏凝聚力。此外，有學者指出儘管兵團自改革開放以來的二十年中帶動

經濟的發展，但經濟增長的幅度相對有限，因為兵團主要是依靠投資來帶動當地

發展，且資金的來源單一，主要是由中央提撥的國有資金，換言之，兵團在資金

方面沒有「自己自足」的能力(劉以雷，2011)。 

 

在 1990 年代初，中國政府意識到若不採取更積極的行動，則伊斯蘭激進派

勢力將滲透新疆並破壞該地區的穩定性。另外，中國也擔憂新疆的反動分子將與

鄰國串通，特別是當局發現哈薩克及吉爾吉斯等國提供難民庇護，甚至承認東突

的存在，上述的種種作為均加深中央的危機意識。因此中央嘗試強化控制新疆的

程度，並於 1996 年 3 月召開新疆維穩的工作會議，同時發布《中共中央關於新

疆穩定工作的會議紀要》，該會議中的重要決策是中央將協助培養一批堅持黨的

思想及基本理論的漢族幹部前往「援疆」(中國青年網，2015; Castets, 2003)。在

工作會議結束後，中國於同年宣布進入第二次嚴打，這場嚴打不僅是針對犯罪活

動，其也涵蓋一些非犯罪性的不穩定根源，其中包括對民間組織的清洗，只要被

 
6 泛伊斯蘭主義、泛突厥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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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認定有危害國家安全及干擾社會秩序的嫌疑便需要擔負刑責。非犯罪活動的

嚴打主要的打擊對象包含群體性事件、非法民間組織、反革命分子、民族分裂與

宗教極端，換言之，這場嚴打可以被視為控制少數民族的一種方式，而中國欲透

過「從法從嚴從快」的嚴打計畫達到控制人民之效，然而這可能僅在短期內有成

效，若長期實施恐怕將帶來少數民族的反彈(王軍洋，2019)。此外，就國際而言，

中國也需謹慎處理少數民族的問題，因為中國的國際合作對象包括那些以穆斯林

為大宗的地區如中亞及中東，因此這等同於讓中國陷入相對棘手的處境，其必須

在處理新疆少數民族及鄰國合作間找到適合的平衡(趙力濤，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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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政策效益 

 

然而，經濟投資究竟如何影響新疆地區的安全穩定值得更進一步的研究。

因此，為求更完整精確的研究，本章將更具體的探討中國政府的政策效益及其

實際是上如何透過相關的政策維持新疆地區的穩定。另外，本章將 2008 年至

2020 年切為兩部分，即 2008 年至 2013 年和 2014 年至 2020 年，並深入探討兩

時期的新疆政策變化並以個案作為具體例證。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討中國政府在新疆地區的基礎建設投資是否有助於降

低當地恐怖攻擊的發生，因此將分別從 2008 至 2013 年及 2014 年至 2020 年間

各挑出一件死傷人數最多的案例作為研究對象。由於死傷人數相對較多的恐攻

事件會對政府造成相對大的衝擊且影響深遠，因此挑選這類型個案不僅有助於

理解政府短期內的應對方式，也有助於從長期的角度觀察相關的經濟投資等措

施如何改善當地局勢。本文根據 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 分別選出 2009 年及

2014 年的兩個恐怖攻擊案件作為分析依據，並於第三節及第四節詳細探討之。 

 

 

第一節 實證研究分析 

 

本章以多元迴歸模型探討新疆的基礎建設投資是否有助於降低當地恐怖攻

擊的發生可能性。觀察期為 2008 年至 2020 年，而為求更精確結果，本文將每

年拆為四季，分別為 1 至 3 月、4 至 6 月、7 至 9 月及 10 至 12 月，綜合上述共

計 52 筆數據。將各項變數納入多元迴歸模型，結果如下(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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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多元迴歸分析結果 

恐攻案件 β係數 標準誤 t p-value [95% CI] VIF 

固定資產投資 -1.27 4.71 -2.69 0.01** (-2.21, -3.18) 2.78 

外商直接投資 -9.43 1.14 -0.83 0.413 (-3.24, 1.36) 3.05 

失業率 8.93 8.18 1.09 0.281 (-7.55, 25.4) 3.39 

學校教育經費 -8.01 2.02 -3.97 0*** (-1.21, -3.95) 63.5 

公共安全支出 -5.53 1.21 -4.56 0*** (-7.97, -3.09) 10.8 

鄰國政治動盪指數 48.8 21.8 2.23 0.03** (4.79, 92.9) 9.2 

新疆人均GDP 0.026 0.004 5.66 0*** (0.01,0.03) 60.6 

常數項 -7.83 10.2 -0.76 0.449 (-28.5, 12.8)  

 

Observations           52 

R2                    0.594 

Adjusted R2            0.529 

Durbin–Watson         2.547 

Note:                                                     *p<0.1; **p<0.05; ***p<0.0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根據本文假設及操作方式，共有五項變數呈現顯著效果，其分別為固定資產

投資、學校教育經費、公共安全支出、鄰國政治動盪及新疆人均 GDP。由於經濟

的投資有助於提升當地的生活環境及條件，因此相關資金的挹注有助於穩定當地

情勢。本文中的實證結果亦符合原先假設，即固定資產投資對新疆恐怖攻擊有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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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影響且其係數為負(p= 0.01, β= -1.27)，代表固定資產投資的增加有可能降低

新疆恐怖攻擊的發生機率，更進一步言之，固定資產投資每增加一億美元，恐怖

攻擊事件將減少 1.27 起。此外其他的控制變項如教育經費、公共安全支出、鄰

國政治動盪及人均 GDP 也同樣呈現顯著效果。失業率及外商直接投資則未出現

顯著的結果。 

 

 為了避免異方差性的問題，本文亦透過穩健標準誤進行調整，以消除異方差

性帶來的可能誤差。調整後的結果顯示(表 4-2)，基礎設施投資對恐怖攻擊事件

的負相關性又更加顯著，這也證明中國在新疆的基礎建設投資對該地區恐怖攻擊

事件可能具有抑制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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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套用穩健標準誤的結果 

恐攻案件 β係數 穩健標準誤 t p-value [95% CI] 

固定資產投資 -1.27 3.19 -3.97 0*** (-1.91, -6.24) 

外商直接投資 -9.43 1.00 -0.94 0.352 (-2.96, 1.08) 

失業率 8.93 4.79 1.86 0.069 (-0.727, 18.5) 

學校教育經費 -8.01 3.07 -2.61 0.01** (-1.42, -1.82) 

公共安全支出 -5.53 1.58 -3.5 0.001*** (-8.71, -2.34) 

鄰國政治動盪指數 48.8 27.57 1.77 0.083 (-6.69, 104.4) 

新疆人均GDP 0.026 0.008 3.11 0.003*** (0.009,0.043) 

常數項 -7.83 6.39 -1.22 0.227 (-20.7, 5.06) 

 

Observations           52 

R2                    0.594 

                                                                                     

Note:                                                     *p<0.1; **p<0.05; ***p<0.0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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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新疆的少數民族治理情形 

 

圖 4-1 新疆地圖 

資料來源: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自然資源廳(2023)。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標準地圖。 

     https://xinjiang.tianditu.gov.cn/bzdt_code/bzdt.html，2024/12/10。 

 

 

壹、基礎建設投資 

一、新疆的天然資源與政府發展重心 

19 世紀末可視為新疆基礎建設的發展起點，當時的清朝政府將新疆納為省

份，並向下設置地方官員，其任用制度多以滿族官員為主，各族官員為輔。在經

濟面則以農業為重點發展項目並採取減輕稅賦、補貼等改革措施(國務院新聞辦

公室，2003)。延續至今，新疆現已成為中國一帶一路政策的跨國聯繫支柱，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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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將其視為連接中亞、西亞及歐洲的快速通道，因此新疆當地的基礎建設亦成

為經濟發展的重點項目之一。 

 

在中國的十個五年計畫中，可發現其將新疆視為第一級產業的發展重鎮，特

別是中國近年來持續加大新疆的固定資產投資，除了引進科技化設備進行生產外，

政府亦提供稅收和借貸的相關優惠政策，並採取「公司加農戶」及「訂單農業」

等經營模式以促進新疆農業的產業化(國務院公報，2001)。為求更進一步的產業

轉型，新疆自治政府於 2023 年 1 月提出八大產業集群的概念，八大產業分別為

油氣生產加工、煤炭煤電煤化工、綠色礦業、糧油、棉花和紡織業、有機蔬果、

畜產品及新能源材料。新疆自治政府嘗試強化產業鏈以推動新型工業化，並藉此

創造新疆特色式產業(李楊、馬伊寧，2023; 李欣洋、楊睿，2024)。 

 

新疆擁有相當豐富的資源，如石油、天然氣及煤礦等，再加上幅員廣闊的土

地和長時間的日照，使新疆的太陽能及風力發電等再生能源具有極大潛力。就該

地的煤炭而言，便擁有超過 2 兆的煤炭資源，約佔全中國百分之四十的煤炭量，

中國當局亦積極的開發新疆地區的煤炭資源以穩定國內的電力，其中在 2023 年

上半年，新疆的煤炭產量便高達 2100 萬噸(李龍、韓婷，2023)。當地的煤炭資源

主要分布於北疆如阿爾泰、塔里木、準噶爾及吐魯番等地，此外各煤炭大區進一

步劃分成不同的開發目標，如淮東地區著重於媒化工產業並由政府積極布局成立

媒電及媒化工產業園區; 吐哈地區專責於西媒東運計畫及煤電外送; 庫拜地區的

煤礦開採則用於當地發電、供熱及民用(李虎威等，2017)。 

 

風力發電是新疆地區另一項具有潛力的資源，在十四五計畫的運行下，哈密

市及吐魯番市成為新能源的聚集地。近年來，哈密市透過對外招商的方式吸引新

興能源公司進駐，其中哈密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便是風力發電設備公司的主要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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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地，在各相關企業持續的投資設備下，哈密市的風能產業鏈亦逐漸完善，截至

2024 年初，哈密市已擁有十三間風力發電廠，其規模已達 135 萬瓩，若加入在

建項目，規模可超過 385 萬瓩(魏永貴，2023；李亞楠，2024)。吐魯番地區同樣

擁有相當豐富的風能資源，由於吐魯番盆地恰好處於兩大風區之間—三十里及百

里風區，因此在冷空氣的侵襲下再加上峽谷效應，使吐魯番地區的風力強勁進而

有「陸地風庫」之稱(馬紅等，2022)。 

 

二、基礎建設對新疆經濟的影響 

在一帶一路政策下，政府積極地投入當地基礎建設，學者們亦開始關注基礎

建設投資是否有助於提升新疆的整體經濟狀況。有研究指出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可

帶動新疆整體經濟發展，此外，新疆的畜牧業發展在短期內亦對新疆的 GDP 增

長產生顯著的作用(趙玉寧，2018)。另有學者分析新疆恐怖主義對該地經濟的影

響，研究結果發現恐怖主義活動會阻礙新疆的經濟表現，但固定資產投資和外國

投資卻有助於新疆的經濟成長，特別是恐怖主義活動將提高固定資產投資，然而

該研究未能進一步梳理恐怖主義活動與固定資產投資間的關係(Chen et al., 2021)。 

 

儘管基礎建設及固定資產投資有提升當地經濟的可能性，但經濟投資的受益

方有可能僅造福特定範圍的人民或族群，進而導致新疆地區的貧富差距擴大。新

疆內部的南北疆發展程度不均，北疆的人口雖然與南疆比相對較少，但其生產總

值卻佔超過百分之六十的新疆經濟總額(Shan, 2017)。上述的經濟不平等現象亦

凸顯出漢族與其他少數民族間的發展差距，學者彭清認為新疆的民族分布相當明

顯並以「大雜居，小聚居」的方式為主，其中南疆以維吾爾族為大宗，北疆則是

漢族與哈薩克族。根據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

維吾爾族從事非農業工作的比例僅約莫百分之二十，漢族則超過百分之七十，兩

者間的差距相當顯著。多數維吾爾族因為長期從事農業工作，而更容易落入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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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彭清，2014)。另有學者透過勞動分割論的角度切入並主張新疆內部的族群

劃分明顯可能源自於漢族長期壟斷高地位及高收入的職位，相反地，維吾爾族則

大多處於低薪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而長期的職業區隔除了讓維吾爾族面臨收入不

平等與歧視外，也會加劇漢族和維吾爾族間的緊張對立，進而成為恐怖主義滲透

的破口(Hasmath, 2018)。 

 

貳、公共預算支出 

由於地緣關係使新疆民族多元，而多元民族同時也意味著文化、語言及生活

習慣的差異，因此新疆長期以來均處於不穩定的狀態。為了穩定該區域，中國政

府持續投入大量資金於公安機關，並嘗試透過更強硬的控制手段嚇阻新疆地區的

恐怖活動。具體的維穩方式是以層級式的警職體系維持新疆區域的穩定，而近期

中國政府亦嘗試招聘大規模的非正式警察，上述的職位入行門檻較低，因此也吸

引部分維吾爾等少數民族加入，進而達到穩定該區域的成效。總結而言，中國依

賴漢族及維族菁英作為控制新疆的窗口，其中，漢族負責連接新疆當地與中央的

垂直關係，而招募的維族菁英則負責與當地的少數族裔維持聯繫，呈現水平式的

關係。透過上述的運作形式，有助於讓中央的政策成功向當地民眾傳遞，同時也

能快速掌握新疆當地的安全狀態(Xie & Liu, 2021; Zenz & Leibold, 2019)。  

 

然而，公共預算的持續增加及政府更高規格的嚴密監控是否能有效遏阻新疆

內部的分離及恐怖勢力是近期學者相當關注的焦點之一。有學者認為維穩程度的

提升可能同時提高在新疆區域經商的成本，長期而言將產生負面效果(Zenz & 

Leibold, 2019)。換言之，中國的維穩策略雖然可讓當局快速掌握並壓制異議，但

相對地成本也節節攀升，例如財政支出及其他無形成本。此外，中國提升當地維

安的控制程度，可能導致新疆區域出現官員採取非法暴力手段以壓制潛在的秩序

擾亂者，有學者認為地方官員需面來自中央的解僱壓力，因此有更高的機率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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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強硬鎮壓手段(Chen, 2013)。 

 

參、教育政策 

新疆的教育向來是外界所關注的焦點之一，有認為中國政府強化當地教育的

目的是減緩國內的貧富差距問題及維持各民族的融合度; 為了因應上述的目標，

近年來政府積極提倡新疆的雙語教育，表面上以維吾爾語及漢語為主，但實際上

漢語已逐漸成為教學的主要語言，維吾爾語則變相成為一門學科，而政府優先推

廣漢語的主要原因是擔憂少數民族的漢語能力不足將會激化分離主義，因此導致

政府原先的雙語政策，逐漸流於形式，真正的主流語言仍是漢語(Sunuodula & Cao, 

2015; Zhang & Adamson, 2020; Zhao & Hu, 2014)。部分反對者認為政府增加教育

經費的實際意圖是加速同化，使當地的少數民族被迫接受漢化並改變原有的民族

身分認同，上述方式與中國的政治結構相呼應，該國在本質上仍偏向採取硬實力

等強制手段來鼓勵同化及排外。因此政府在新疆推行語言政策期間，不乏維吾爾

族學者等菁英份子採取公開(Zhao & Hu, 2014)或非公開方式向政府表達對政策的

疑慮與批評，而這些人士也試圖提高維吾爾族人對於政策風險的認識並呼籲其共

同採取抗爭行動(Baranovitch, 2022; Odgaard & Nielsen, 2014)。 

 

此外，近年來引發國際討伐的新疆再教育政策也是中國當局推行族群融合的

手段之一。根據研究人員的統計，新疆目前已有 100 萬名少數民族族裔被納入再

教育體系中，政府在該地區透過分層式的社會控制網，例如監控系統、警察體系

及非警察單位等強化對少數民族的控制，而政府會另外在較不穩定的區域安排更

多的維安人數(Xie & Liu, 2021)。中國的再教育計劃實則是一種掌控意識形態及

維持政權穩定的手段，因此該計畫實際的運作方式是透過設置愛國教育及普通話

等相關課程以防範三項潛在威脅，分別為宗教極端主義、分裂主義及恐怖主義。

這種壓制伊斯蘭文化的方式，其背後的核心思想及目的便是根除影響社會穩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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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風險(Greitens et al., 2020)。 

 

 

第三節 新疆政策: 2008 年至 2013 年 

 

壹、政策背景與目標 

 中國在 2008 年至 2013 年之間進行相關的政策改革，改革的部分原因是源於

2008 年的金融危機。中國於 2007 年擠下歐盟躍升成為世界第二大的商品出口國，

僅次於美國，而中國 2007 年的淨出口額佔國內生產毛額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見

2000 年代的中國相當仰賴於出口所帶來的經濟效益。此外，外國投資也是中國

生產獲利及經濟成長的來源之一，根據 2007 年的統計，中國獲得七百五十億的

外國資金並成為開發中國家內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接受國(Morrison, 2009)。然而

對於外資及出口的依賴也導致中國受到 2008年金融風暴的衝擊。根據中國估計，

金融危機所帶來的經濟放緩導致兩千萬名的農民失業，相關的經濟衝擊也反映在

中國的實質 GDP 增長，其從 2007 年的 13%減緩至 9%，而過去的研究亦發現年

增長率低的國家將有更高機率發生社會及政治動盪(Alesina et al., 1996)。 

 

 更進一步言之，新疆在 2008 年至 2013 年之間的社會仍處於不穩定狀態，根

據統計，新疆在這短短八年內便發生超過五十起恐怖攻擊案件，特別是東突厥斯

坦在 2008 年發動數起獨立運動事件，使當地政府及警方受到傷害(LaFree et al., 

2024)。此外，2008 年正值北京奧運的舉辦時間，因此中國當局相當看重各地區

的穩定性。中國公安部於 2008 年 4 月曾對外宣稱成功破獲兩起密謀破壞北京奧

運活動的恐怖攻擊案件，而官方表示這兩起案件的籌畫成員均由東伊運背後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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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中國政府而言，新疆的政策重點主要以安全穩定為優先考量，而穩定的

決定性因素便是當地的經濟條件。因此，在 2008 年至 2013 年之間，政府的目標

是投入更多的經濟資源，並推動新疆的基礎建設及產業發展，其旨在透過民生條

件的改善來促進民族團結，而官方將此發展模式定調為跨越式發展。在上述時間

內，中國政府共計開設兩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第一次座談會是 2010 年舉辦，

而第二次則是 2014 年，儘管兩次會期分別由不同領導人舉行，但會議提出的總

目標均相近，即確保新疆的社會穩定及長治久安。達成上述總目標的方式相當多

樣，除了從教育著手外，中國也明確指出強化民生建設的重要性，並由經濟發展

帶動社會團結(人民網，2014)。此外，上述這段期間正值中國前領導人胡錦濤的

主政時期，其任內對於新疆恐怖攻擊事件的態度除了採取準軍事的鎮壓行動外，

也同時推動新疆的經濟建設，例如在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中，中央便提出富民固

邊的新策略，並指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目標於 2015 年使新疆的人均地區生產

總值達到全國平均水準(王維博、王婧、崔曉火，2010)。 

 

貳、基礎建設投資的具體措施 

 中國在推動基礎建設方面在新疆自治區黨委第七屆全委會議中，黨委書記張

春賢提及新疆的基礎建設不完善，且經濟及區域發展不均，而唯有落實七大面向

工作才有可能讓新疆長治久安，其中在基礎建設方面，張春賢認為應以水利、交

通、通訊設施為建設重點(田雲鵬，2010)。 

 

一、中國政府的資金挹注 

 2008 年金融危機爆發期間，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

並探討如何促進經濟的穩定成長。會議中確立中國將採取十項措施以擴大內需及

經濟成長，當時的投資總額預計於 2010 年達到四萬億元，因此也稱為四萬億投

資計劃。十項措施具體包括農村住宅區的改善工程、農村的基礎建設、西部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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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線的的建設、醫療及文化教育的發展、環境保護工程、提高城鄉居民收入(國務

院辦公室，2008)。這項政策不僅僅是為了擺脫金融危機帶來的經濟不穩定，更重

要的是，當局嘗試將發展重心放在基礎建設，其中包括鐵路、公路等其他大型基

礎建設。同時亦重於中西部的發展，旨在解決長期存在的貧富差距問題。新疆地

區也包含在上述計畫的範圍內，特別是該地區相較其他東部城市，開發時間較晚，

因此仍有許多基礎建設工程未臻完善。根據官方數據顯示，2008 年新疆地區的

生產總值約為 4142 億元，在其他同級的 30 多個省市中排名倒數第七位，與 GDP

位居首位的廣東省差距超過 32,000 億元(國家統計局，2024)。 

 

在四萬億計畫的驅使下，中央開始將資金投入中西部地區，因此新疆的基礎

建設獲得持續且穩定的開發。以當地的運輸網絡為例，新疆於 2008 年發布投資

計畫並預計需要 118 億的公路建設資金，其中基本建設重點項目投資約占 85 億，

另外農村公路建設經費則是 30 億。整體而言，在政策驅使下，新疆的交通發展

重點是建設更完整的高速公路網絡並強化農村公路建設，換言之，中國以烏魯木

齊為中心點向外擴張交通路線，並拓展至運輸相對不發達的農村地區，其中包括

南疆的喀什、和田及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對中國政府而言，新疆地區的交

通建設將有助於提高經濟效益，例如加速當地天然資源開採進度等(新疆自治區

交通運輸廳，2014)。 

 

交通方面的建設及有效運作將引發一系列的連鎖效應，並帶動新疆的產業發

展，因此相關的建設有助於提升區域發展及促進經濟的工業化，進而推動經濟的

發展(Wang, 2009)。另外若進一步細分，交通投資對北疆及南疆經濟發展又有不

同的影響程度，其中北疆地區的經濟促進效益高於南疆，有認為這是因為北疆本

身即屬於新疆較發達的地區，因此政府投入交通建設資金將加速推動該地區第二、

三級產業的發展，反之，南疆區域的產業主要以農業為主，再加上政府投入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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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於北疆，因此其相對基礎設施薄弱，進而影響交通運輸投資帶來的經濟效益

(葛曉燕、張雄，2020)。 

 

資金的挹注也成功帶動新疆的區域發展及緩解貧富差距，例如 2009 年的城

鄉居民收入比由 3.2 比 1 縮小至 2.7 比 1。這種變化也代表政府的資金運用對新

疆地區的發展有一定成效，並協助當地產業及農民朝著城市化的型態前進。此外

根據統計，新疆地區的失業率也有逐年下滑的趨勢，在 2008 年為 0.92%，而到

了 2014 年則降為 0.79% (人民網，2015; 新疆統計年鑑，2015)。 

 

二、民生建設: 扶貧與脫貧 

中國國務院於 2001 年發布農村扶貧開發綱要，上述綱要以十年為單位，並

強調透過經濟建設協助貧困地區的人民脫貧。黨中央期望透過計畫強化偏鄉地區

各項基礎建設並以集中連片為原則，重點扶持中西部少數民族地區。此外，扶持

的產業主要以農業為主，並透過區域劃分方式訂定主導產業。這項計畫可視為往

後新疆地區發展的基礎，特別是南疆三地州在當時已被中央列為重點扶貧地區

(國務院，2001)。截至 2005 年，新疆有二十七個縣被國家列為重點扶貧地區，其

中大部分聚集在和田、喀什及克孜勒蘇。由於這些地區的環境相對惡劣，再加上

地處偏遠，交通不便，因此產業的發展上仍主要以第一級產業為主，這也是該地

長期處於貧窮狀態的原因(方珊媛，2005)。 

 

根據國務院的農村扶貧開發綱要，新疆自治區政府於 2001 年的擴大會議提

出「進村入戶，整村推進」，並提出於十年內使大多數貧困人口達到小康生活的

願景。整村推進的具體方式是以重點村為單位並制定扶貧開發計畫，以建立完善

的基礎設施及促進經濟文化的全面發展。中國政府運用村落的劃分方式讓貧困地

區得以在短時間內聚集資金且直接將資金投入建設開發，而這種計畫背後的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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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是實現物質、政治與精神文明的統一(孟戈，2006)。換言之，中國一方面嘗

試帶動新疆的經濟發展，另一方面亦同步建構當地民眾的政治思想。 

 

為了滿足新疆人民的需求，政府亦著重於民生工程，透過住宅、就業的保障，

提升弱勢族群的生活品質。對中央而言，降低新疆地區暴動的主要方式便是提升

當地經濟，創造共富的環境。因此，在 2008 年至 2013 年間，政府積極推動就業，

其中一項目標是零就業家庭的清零工作，具體措施包括協助零就業家庭的技能培

訓、鼓勵企業優先招攬零就業家庭、隨時跟蹤監控零就業家庭等。這項工作賦予

政府官員更大的控制權，並以帶有強迫性質的方式讓當地人民勞動，特別是當公

共服務機構無法解決特定的零就業家庭時，政府將直接介入並安置這些家庭。此

外，當地亦創建實名制模式，並透過動態管理的方式來確保零就業家庭的消逝(潘

瑩，2010)。 

 

 自 2000 年代開始，中國政府愈來愈重視新疆地區發展不均的問題，特別是

南北疆的發展差異顯著，因此政府開始著重於南疆的扶貧工作。在具體措施方面，

官方主要推動轉移就業的方式，將南疆的少數民族轉往其他地區進行勞務工作，

例如在棉花等農產的盛產季節，中央曾將南疆人民調至北疆進行收成作業。另外，

政府也透過勞動力輸出計畫，將南疆人民調至其他省份的工廠生產線，有認為這

種方式不僅僅是為了減緩維漢的貧富差距問題，另一個意圖是為了操縱兩民族之

間的分歧，進而使雙方處於競爭狀態，最終便可以成功地剝削和削減工資(Hess, 

2009)。在 2010 年的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後，官方更進一步強調全面推動新疆就

業相關計畫(王忠山、陳虹、孫淑萍，2015)。換言之，中國較以往更積極推動南

疆人民的就業穩定性，而為了落實之，中央選派合格的幹部作為推動政策的要員，

其中遴選資格除了通雙語、懂政策外，還需要有良好的思想品德，亦即是維持中

國政府的一貫作風—中華思想的宣傳與落實。此外，政府亦提及南疆應把漢語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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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作為首要任務，並以弱勢族群如兩後生及青年作為培訓對象(新疆維吾爾自治

區人民政府辦公室，2011)。 

 

三、內引外聯: 喀什經濟特區 

依照經濟發展水準可將新疆分為兩大經濟區，第一個是以烏魯木齊為中心的

北疆地區，政府長期在上述地方推進新型工業化設施，而北疆的奎屯市、獨山子

區及烏蘇市亦被列為重點核心經濟區，因而有「金三角」之稱。第二個經濟區則

是喀什、和田為中心的南疆地區。南疆長期處於相對落後的環境，且該地也是少

數民族主要聚集處，因此中國於十一五計劃時期，將南疆列為重點扶持及發展地，

期望透過經濟建設讓南疆得以逐漸跟上北疆的發展(司正家，2005)。因此在 2008

年至 2013 年間，另一項重點成果便是設立喀什經濟特區，而設立喀什經濟特區

不僅是為了帶動南疆地區的經濟成長，更重要的是黨中央嘗試將該區域打造為向

西開放的重要窗口。喀什地區是串聯中巴經濟走廊的重要通道，通過巴基斯坦後

進入阿拉伯海及印度洋，換言之，喀什是中國貫穿南北發展的重要樞紐。 

 

當局計畫於 2015 年完成喀什經濟特區的基礎建設，而該區的重點發展項目

是多元導向的，並強調以高科技的方式改造原先第一級產業的生產模式，發展的

產業包括農副產品加工、再生能源、進口資源加工、旅遊、生物技術、化工等。

喀什經濟特區的設立彰顯出中國政府嘗試帶動南疆發展的意圖，同時亦確保中央

每年均有固定的資金投入當地的基礎建設開發及補助當地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

(國務院公報，2011)。此外，喀什經濟特區也可以被視為西部大開發政策的延續

且也體現出中國積極對外營造「重視新疆開發」的形象，此舉的背後目的是為了

吸引外資進入新疆，特別是當局發覺當地的基礎建設落後將成為外資流入的阻礙，

因此選擇加速南疆的產業轉移，將該地打造為出口商品加工重鎮及商品集散地

(羅慶生，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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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提倡經濟發展的同時，當局也須確保南疆地區的社會穩定，若該地

持續處於動盪不安的狀態，則勢必讓外資及人才卻步。明顯的是，中國在 2008

年到 2013 年間仍著重於新疆的經濟發展，而忽略了當地的社會矛盾，因此也陸

續爆發幾場恐怖攻擊事件。 

 

參、案例分析: 2009 年烏魯木齊七五事件 

 儘管中國政府嘗試帶動新疆各地的經濟發展，但其過度關注於經濟及其所帶

來的社會穩定效果，而忽略了長期存在的族群矛盾。政府雖然致力於協助維吾爾

族的就業問題，但少數民族仍然從事低層工作且對於多數維吾爾族人而言，漢族

相對擁有較多的資源，且由於漢族與維族的收入差距，使後者的生活品質提高速

度緩慢。在種種心理不平衡的驅使下，使維族與漢族間的隔閡無形中加深，而當

政府專注於經濟建設卻忽略人民間的實質平等及提供彼此理解的管道時，少數民

族僅能轉向其他更激進的管道來吸引大眾關注(Howell, 2011)。 

 

一、事件經過 

2009 年 7 月 5 日，新疆烏魯木齊發生一起暴力衝突事件，根據官方統計，

死亡人數將近 200 名，傷者則超過 1000 名。這場暴力衝突事件源於一場和平示

威活動，抗議內容聚焦於政府並未採取積極行動處理廣東省維族工人遭襲擊的事

件。在抗議活動進行期間，政府派出鎮暴警察驅趕抗議者，同時有目擊者宣稱警

方對示威者施暴，並逮捕約 70 名參與者。在抗議者被驅散後，情勢急速惡化，

示威群體開始向其他區域蔓延，並轉向對漢族居民發動攻擊。隨著暴力行為的升

級，數百名維吾爾族青年手持棍棒、刀械等簡易武器，開始在烏魯木齊的維吾爾

族聚集區及貧困地區隨機襲擊漢族居民，並縱火焚燒商店和公共設施。事態迅速

惡化，最終政府增派大量的武裝警察進駐烏魯木齊才控制局勢(Human Rights 

Watch,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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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場暴力事件，官方聲稱是經過精心策劃，並指出事件背後有分裂主義

勢力的支持。政府表示，暴力行為由外部勢力策動，並指控部分參與者來自烏魯

木齊以外的地區，包括南疆等地。官方還宣稱，暴徒事先準備了武器，並在多個

地點發起了隨機襲擊，目的是引發大規模的暴亂和社會動盪。儘管如此，事件的

具體原因和責任仍然存在爭議，且也引發國際社會對於人權和民族問題的關注

(新華社，2009)。 

 

圖 4-2 七五事件地圖 

 

資料來源: Human Rights Watch. (2009). We Are Afraid to Even Look for Them: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in the Wake of Xinjiang’s Pro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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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件根源分析 

事實上，廣東省工廠事件僅僅是暴動的導火線，對於維族人民而言，中國政

府長期的不平等對待才是挑起恐攻事件的主因。如前述，中國於新疆地區啟動勞

動輸出計畫，並將新疆部分勞動人口調離至其他省份。然而，部分維族人士認為

政府正透過漸進式的漢化方式，讓維族與漢族通婚，最終達成完全漢化的目標。

另外，過去五十年來許多漢族遷移至新疆並為當地建設提供勞力，但這些漢族未

必接納維族文化，甚至變相地期望維族適應漢族文化，因此維族對於此類型的大

漢族主義多有怨言。再者，維族與漢族之間的從事行業導致經濟收入差距逐漸變

大，甚至為了配合政府的漢語教學政策，使維族人士失去工作，進而加劇心理不

平衡感(Colin Mackerras, 2012)。根據新疆官方統計數據，漢族聚集的城市收入與

維族聚集的農村收入也有顯著的差距，而相關的差距仍隨著時間不斷擴大，例如

在 1980 年，城市與農村的收入僅有兩倍之差，但到了 2007 年卻提升至三倍。此

外，中國政府也透過教育及限制宗教活動的方式讓維族無法自由的舉行宗教儀式，

相關的限制在 2008 年有更嚴格的趨勢，由於該年度正值北京奧運期間，因此黨

中央發起嚴打活動以去除三股勢力，7同時也頒布新規定限制宗教活動(Human 

Rights Watch, 2009)。 

 

另一項引爆點是政府於 2009 年以城市規劃的名義強制居住於喀什老城的維

族居民搬遷至他處，儘管當局宣稱喀什老城的拆除是舊城改造工程的一環，但其

顯然未與當地居民充分溝通，而是以強硬態度施行拆除工程。對於維族人士而言，

中央的作為形同漠視維吾爾文化，因為古城是世代承襲下來的百年遺產，在維吾

爾文化中也象徵身分地位。因此政府的強制拆遷也間接引發維族不滿(張楠，

2024)。 

 

 
7 暴力恐怖勢力、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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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而言，中國政府在新疆地區積極推動發展建設，旨在促進當地經濟增長

和提高社會穩定性。然而，在這一過程中，政府的發展政策過於側重經濟建設和

基礎設施的提升，忽視了當地多民族之間深層次的文化差異、歷史矛盾與民族偏

見。這樣的忽略加劇了不同民族群體間的矛盾與對立，反而使得社會穩定的目標

難以實現。因此，儘管在經濟層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民族關係和社會穩定

方面卻面臨了更多挑戰和阻力。 

 

肆、政策應對 

七五事件的爆發對中國政府而言是相當衝擊的，這使其不得不重新評估和調

整在新疆的政策。這場大規模的暴力衝突暴露了新疆地區民族關係的深層次矛盾，

特別是維吾爾族與漢族之間的對立和不滿情緒，以及政府對社會矛盾的處理方式。

七五事件發生後，中國政府深感事態的嚴重性，並迅速展開了一系列反應措施。 

 

一、短期應對 

 七五事件爆發後，中國政府試圖在短時間內控制當地的消息，因此自那晚開

始，官方全面封鎖新疆地區對外溝通的管道，其中包括網路、電話通信等。另外

當局也嚴格控制新疆地區並進入全面維穩狀態，在交通安全方面，政府加強對各

運輸站點的臨檢、安裝監控設備並對旅客進行全盤檢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交通

廳，2009)。時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努爾·白克力對外表示七五事件是由三股

勢力策畫的暴力犯罪行為，應透過嚴懲方式震懾企圖分裂國家者，另外針對網路

封控的措施，其則聲稱是各國均會採取的短期應對手段(新華社，2009)。 

 

時任總書記胡錦濤提前結束訪歐行程並返回中國實地前往新疆考察。胡認為

新疆與中國東部省份的發展差距源於多種不同的因素且社會矛盾的產生是因為

社會生產跟不上快速成長的物質文化，而長期的落差感導致當地恐怖攻擊事件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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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劉燈鐘，2010)。隔年五月中共第一次召開新疆工作座談會，胡錦濤於會中提

及新疆仍存在分裂活動分子，而面對動盪，其仍堅持以經濟提升當地生活水準並

達到長治久安的目標(關岭，2020)。 

 

 曾有非營利組織訪談目擊者，而採訪後發現中國政府實際上透過武力鎮壓維

族人士，並嘗試壓制維族任何反抗的聲量，甚至有許多維族記者及維族男性被任

意拘捕。有認為中國透過全面封鎖消息的方式讓外界難以取得真實的恐怖攻擊資

訊，且當局刻意宣傳維族人士對平民的攻擊，但卻迴避任何官方鎮壓維族的報導。

上述舉動形同將維族人士貼上恐怖主義分子的標籤，並煽動大眾對維族的仇恨，

進而使新疆地區的民族衝突更為嚴重(Uyghur American Association, 2010)。 

 

此外，觀察中國自七五事件後的官方報導可發現，官媒報導的內容主要聚焦

於譴責破壞和平的新疆暴力分子，同時在面對西方國家的相關質疑時，中方亦引

用各國「網民」支持政府作為的相關言論替黨中央背書，然而這些言論的真實性

卻無從查證(新華社，2009)。換言之，中國政府透過設定媒體議題的方式，試圖

在大眾眼中建構出對自身有利的形象，並有效地操控國內外輿論。這一過程不僅

是透過對事件的描述進行選擇性詮釋，還涉及政府對信息流通的嚴格管控，目的

是塑造一個有利於其政治利益的敘事框架。 

 

首先，在對外方面，中國政府將七五事件定義為暴力事件，強調其涉及破壞

公共秩序的行為，而非一場具有正當性訴求的社會運動。政府選擇性地選取事件

中的極端行為作為焦點，忽略或淡化其中可能反映的社會矛盾和群眾訴求，從而

將其標籤為非法的暴動。此外，政府官員一致對外發聲，呼籲全體公民共同譴責

這一暴力行為，進一步強化了事件與「恐怖分子」或「外部勢力操縱」的聯繫。

中國政府巧妙地運用媒體議題設定的效果，將七五事件與外國勢力串連，這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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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能讓國際社會看到中國面臨外部干預的困境，也能在國內營造出中國是受害者

的形象。這一做法一方面將民眾的注意力集中在外部威脅和敵人身上，另一方面

則消除了事件本身所反映的內部問題和社會矛盾，從而避免了更為複雜和敏感的

討論(Chen, 2012)。 

 

二、長期佈局 

事發後隔年，原擔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書記的王樂泉被黨中央撤換，

結束其近十六年的任期，隨後由張春賢接任相關職務。由於張春賢過去曾任交通

部長且在任內曾推行多項農村公路建設案，因此中央指派張春賢擔任書記的可能

原因是期望張能以過去的經驗加速新疆的基礎建設(人民網，2005)。張春賢上任

後一個月，中共領導層開辦第一次新疆工作座談會，會中顯示當局仍傾向將新疆

的恐攻事件全歸責於經濟發展的不足，並堅信唯有解決經濟困境才得以解決民族

分裂主義者(Chung, 2018)。 

 

在張春賢擔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期間，其提出了一系列旨在穩定和

發展新疆的政策，並主張透過懷柔政策來治理新疆，推動經濟和社會的全面發展，

以增強民族團結及有效應對該地區面臨的多重挑戰(新疆日報，2010)。在生活設

施方面，張春賢積極推動新疆基礎設施的建設與改善。政府規劃了大量的新農村

建設項目，並在各地設立了城鎮，力求通過完善的生活設施提升民眾的生活水準。

他特別注重基礎設施的配套建設，包括道路、供水、供電、供氣等公共服務設施

的建設，以提高當地居民的基本生活條件; 在就業方面，政府對尚未就業的大學

畢業生實施生活補助，緩解就業壓力。此外，也持續推行轉移就業的政策，促進

新疆農村及偏鄉地區的勞動力流動，鼓勵勞動力向經濟發達地區轉移就業，以提

升居民的收入水準和生活品質; 在教育方面，張仍主張持續的擴大雙語教育政策，

推動學前教育階段的雙語教育，並強調更早的漢語教育讓更多的少數民族學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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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教育的初期就能夠掌握國家通用語言; 在社會保障方面，隨著國務院於 2009

年啟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張春賢帶領的自治區政府也自 2010 年開始

在新疆積極推動該項制度的落實，特別是在貧困地區的實施，並計劃在兩年內將

這一制度擴展至全疆，力求解決農村老年人群體的基本生活保障問題，減少貧困

地區的經濟壓力(新疆日報，2010; 吳國寶，2021)。 

 

在七五事件後，中國政府開始更積極的發展新疆的基礎建設，對官方而言，

特別是胡錦濤時期，發展便意味著更多的資金投入，並藉此加快新疆基礎設施的

建設速度。根據交通運輸運行報告，新疆自治區於 2010 年獲得資金補助明顯有

提升的趨勢，例如農村公路建設取得 42 億的資金，與七五事件發生前相比，多

出約 10 億人民幣(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交通廳，2014)。 

 

總結而言，在胡錦濤執政時期，面對新疆地區的民族問題和政治挑戰，中國

政府採取了強硬與懷柔相結合的政策，應對民族分裂和社會穩定的雙重壓力。首

先，在七五事件爆發後，中央除了在短期內採取準軍事行動以鎮壓及逮捕抗爭者，

另外也在新疆工作座談會中提到促進民族團結、化解矛盾的重要性，上述剛柔並

濟的政策也體現出中國追求新疆長治久安的戰略目標(張娟瑄，2024)。本文認為，

相較於習近平上任後的政策，胡時期的政策相對寬容。然而在 2014 年後，除了

安全形勢的惡化，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央政府也逐步認識到，維吾爾族的文化、宗

教和語言具有相對較強的區域性和封閉性，這使得維吾爾族群體的融合和現代化

進程面臨較大挑戰。此外，習近平也意識到新疆的穩定不僅僅依賴經濟發展和基

本民生改善，還需要進一步加強對維吾爾族文化和宗教的管理，以及對極端思想

的打擊。因此，中央政府開始調整其治疆政策，從最初的「民族團結和優先發展」

朝向更強調「治安穩定和文化滲透」的方向轉變，這一過程標誌著對新疆治理思

路的根本性變革，而相關的政策改變也將於下一節具體探討 (Rudels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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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kowiak, 2004)。 

 

 

第四節 新疆政策: 2014 年至 2020 年 

壹、政策背景與目標 

 習近平自 2013 年接任中國國家主席後，面對新疆日益複雜的安全形勢，其

積極推動新疆的治理與發展相關政策。在習上任初期，新疆的恐怖襲擊事件層出

不窮，特別是 2013 年至 2014 年間，曾發生多起暴力恐攻事件，而這些事件對當

地的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構成了嚴重威脅，若未能即時處理，將挑戰領導核心。

為了應對這一情況，習近平於 2014 年積極走訪新疆，並與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

共同考察喀什和烏魯木齊等地，以深入了解當地的民生狀況與安全形勢。在這一

系列考察活動中，習近平參觀了當地的鄉村、學校、公安機關及各級單位，並與

當地民眾進行了面對面的交流。透過實地考察，習近平對新疆的治理形勢有了更

加深入的認識，也進一步強化了對新疆政策的指導。在短短一年內，習近平便對

新疆政府發出超過三十次的指示，由此展現出他對新疆事務的高度關注，並凸顯

出習對新疆問題積極與堅定的治理態度，無形中也強化了政府對新疆的控制程度

(李斌、霍小光，2014)。除了實地走訪外，中央也提出《反恐怖主義法》，旨在從

法治層面建構一個更全面的反恐法律框架。這項立法不僅是為了因應恐怖主義帶

來的威脅，也象徵著中國在安全治理方面的控管力道大幅提升，特別是在習近平

的領導下，政府加速了一系列法律改革和完善工作，以適應新形勢下的國家安全

需求(董慧明，2015)。 

 

 習近平在新疆的政策依然延續前任領導人提出的主要目標，即「實現新疆的

長治久安，維護社會穩定，推動經濟跨越式發展」。這一目標不僅體現了中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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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對新疆地區發展的高度重視，也突顯了治安和穩定在新疆發展中的核心地位。

自 2014 年起，中國政府加大了對新疆的反恐力道，並更加強調與重視新疆的維

穩工作，特別是在當年度的第一次國家安全委員會議中，習提及涵蓋十一種安全

內容的總體國家安全觀，上述觀點是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並以

社會安全為保障來發展帶有中國特色式的國家安全道路。換言之，對於習近平而

言，維持社會穩定不再是完全依靠經濟發展，而是要確保各面向的安全才有可能

實現長治久安。緊接著在「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第四次峰會中，習近

平又再次重申打擊三股勢力且堅持零容忍的態度(新華網，2014; 董慧明，2015)。 

 

習近平領導下的政府在新疆的安全治理方面投入了大量資源，並進行了各種

的軍事、警察部署以及社會監控。同時，為避免外界過度關注中國政府的維穩政

策，當局於 2014 年不再宣布全國公共安全的預算，僅公布中央整體開支，甚至

進一步於三年後停止公布上述預算內容。研究指出習上任後維穩費用有逐漸攀升

的跡象，並於 2017 年超過軍費，而上述的維穩費甚至未納入隱藏費用，例如新

疆再教育營的經營費用及科技監控的費用等(歐錫富，2019)。 

 

此外，隨著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新疆作為這一戰略的核心交通樞紐之

一，亦得到了大量的政策支持。習近平將新疆視為中國對外貿易的窗口，並大力

促進與中亞、歐洲及其他地區的經濟合作。這使得新疆成為中國的西部貿易窗口，

也再次凸顯其地理位置和經濟社會的重要性。 

 

貳、基礎建設投資的擴展 

 2014 年，新疆的固定資產投資突破一兆，儘管當地的經濟發展狀況並未名

列前茅，但其投資規模的增長速度卻位居全中國第二，這反映出中國政府在基礎

設施建設、能源開發及交通運輸等領域的擴大投入，並且顯示出習近平上任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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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著重新疆開發的意圖，特別是在 2014 年至 2020 年間的新疆基礎建設政策多與

一帶一路的倡議密切相關，而這也是此時期中國政府的經濟戰略目標(新疆日報，

2015)。 

在 2014 年，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副秘書長劉以雷公開提到幾項中央政府對新

疆發展的關鍵支持措施，旨在加強該區域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劉以雷首先提

到，中央政府將持續增加對喀什和霍爾果斯兩個經濟特區的基礎設施資金補助，

這不僅有助於促進當地經濟發展，還將提升這兩個地區在絲綢之路經濟帶中的核

心地位。第二，劉指出中央政府將增加國家內部預算對新疆基礎建設的投資比重，

這也代表十三五時期將有更多的資金流入新疆的交通、能源、教育和公共服務等

領域，並加強對新疆的轉移支付能力，進一步縮小東西部發展差距。第三，政府

將加快新疆城市環保基礎設施的建設速度。由於過去新疆的城市基礎設施投資佔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例相對較低，這使得城市發展面臨一些環境問題和基礎

設施薄弱的挑戰。為了改善這一狀況，自治區政府將逐步提高該建設速度及可動

用資金。最後，劉以雷強調，政府將加速邊境口岸的建設，特別是喀什和霍爾果

斯等經濟特區，以促進與中亞、歐洲的貿易往來，從而加強新疆作為亞歐貿易橋

樑的戰略地位。這些政策將有效促進新疆區域的經濟融合，並鞏固新疆的重要窗

口地位(人民網，2014)。 

 

一、資金補助的持續擴大 

 在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動下，中國加大了對新疆地區基礎建設的投資力度，特

別是在習近平上任後，新疆地區的基礎建設投資呈現出更常態化和系統化的增長

趨勢。這一發展不僅是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是基於地緣政治考量和民族團結的策

略性措施之一。由於新疆在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中的重要地位，該地區的基礎建設

投資得到了中國政府的高度重視。自 2014 年以來，中國政府加大對新疆的資金

投入，尤其是在交通、能源、通訊和城市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固定資產投資顯著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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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這方面的固定資產投資除了有助於加強新疆與周邊國家的經濟聯繫外，也有

助於促進當地經濟發展、改善民生、以及提升該地區的綜合競爭力。 

 

 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於 2015 年發布《西部大開發重點項目前期工作專項補

助中央預算內投資計劃》，這項計畫將補助一億元專款給予西部十二省和新疆生

產建設兵團進行西部大開發的重點工作。這一措施是中國推動西部大開發戰略的

重要項目，其旨在藉由專項補助資金，解決西部地區在重大項目儲備、規劃設計

以及前期準備等方面的資金瓶頸(新華網，2015)。上述資金補助計畫實際上可以

追溯到 2014 年的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這次座談會對於新疆的發展具有

深遠的意義，因為它顯現出中國政府對新疆發展的政策方向和戰略目標。座談會

上，中央政府明確指出，新疆將被打造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核心區，並且強調該

地區在中國西部發展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這一政策意圖不僅旨在提升新疆的經

濟地位，還希望通過一系列綜合性措施，推動該地區的社會穩定與民族和諧，從

而達成長期的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目標(人民網，2015)。 

 

隨著這一政策方向的確立，中央政府隨即成立了經濟核心工作領導小組，並

指派專門的領導機構來負責協調和推動相關政策的落實。有鑑於新疆的穩定發展

仰賴於發達的交通運輸，因此政府也明顯增加新疆運輸建設的投資。新疆在張春

賢的帶領下，於 2015 年間著手規劃地鐵路線，同時也發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交通運輸「十二五」發展規劃》，其中點名將加速南北疆的高速公路建設並以烏

魯木齊、霍爾果斯、喀什、哈密等地作為公路運輸的樞紐，使交通網絡更為活絡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5; 自治區交通運輸廳，2015)。下圖 4-1 是新疆交通運

輸路線的總長度變化，從中可觀察到 2013 年後，交通運輸路線的長度增加幅度

有約略上升的情勢。這一變化反映出中國在過去十年間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進行

了大規模的擴張，尤其是在交通運輸領域的投入。隨著新疆地區交通網路的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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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更多的偏遠地區得以連結，進而促進人員、經濟的往來。 

 

圖 4-3 交通運輸路線總長 

  資料來源: 整理自新疆統計年鑑《2009-2021 年》 

 

二、邊境口岸建設 

 在一帶一路政策的驅使下，中國政府更加重視新疆邊境口岸的建設，這不僅

可以提升區域經濟合作，也同時可保障國家能源安全以應對全球地緣政治風險。 

首先，從能源安全的角度來看，中國近年來對外依賴的原油進口量逐年增加，尤

其是來自中東、非洲等地。這些原油大多需經由麻六甲海峽進行運輸。然而，麻

六甲海峽不僅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之一，也是全球貿易中至關重要的通道，但

同時也是容易受到地緣政治影響的區域。因此，發展新疆的邊境口岸便成為中國

避險策略的一環，讓中國能夠在中亞區域開闢更為穩定的能源供應鏈，以減少對

海上航道的依賴。此外，新疆與哈薩克、烏茲別克等中亞國家接壤，而這些國家

大多擁有豐富的能源資源。隨著中國在中亞的經濟影響力不斷增強，中國能夠透

過新疆的邊境口岸將這些能源帶進中國境內(穆沙江·努熱吉、何倫志，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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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在近十多年間建立許多新興經濟中心如喀什和霍爾果斯，而這些經濟中

心的目標是透過提供優惠的稅收政策、政府補貼和其他經濟激勵措施等，吸引國

內外企業的進駐。這些政策不僅有助於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還為企業提供了穩

定的經營環境和市場商機。舉例而言，位於中國與哈薩克邊界的霍爾果斯市，原

本就是一個內陸港口城市，但隨著絲路經濟帶的投資流入，霍爾果斯成為備受矚

目的焦點。該市不僅是中亞和歐洲之間貨物列車的主要出發地，還擁有中國首個

跨境自由貿易區。在 2013 至 2014 年期間，霍爾果斯的經濟收入增長了 80%，這

凸顯出絲路經濟帶所帶來的強大經濟驅動力。隨著政府對基礎設施的持續投入和

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霍爾果斯未來幾年的規模將不容小覷，人口和企業數量也

預計有顯著的成長。對於中國政府而言霍爾果斯是新疆地區經濟發展的亮點及發

展絲路經濟的重要典範，因此該區域也成為近五年來政府大力宣傳的城市(Brown, 

2016)。 

 

霍爾果斯只是新疆眾多受益於一帶一路倡議的城市之一。事實上在習近平主

政時期開始大規模興建新疆口岸，而各口岸的發展程度及貿易量也有差異。根據

2017 年的貿易數據，霍爾果斯口岸和阿拉山口口岸的過貨量佔新疆所有口岸的

百分之九十以上，貿易額則超過百分之六十，另外上述兩個口岸主要用於進口石

油、天然氣等資源。其他口岸如伊爾克什坦口岸、吐爾尕特口岸、都拉塔口岸等

則負責進出口其他貨物，其中包括日用品、水泥建材、金屬礦石、糧食、農副產

品等。此外，為了加速口岸的貨運流通速度，政府亦投入更多資金建造一批功能

性口岸，例如烏魯木齊國際陸港區及中歐班列的擴建等(李雪梅、閆海龍，2020)。 

 

然而，儘管政府積極建設口岸以促進其發展，但口岸的真正繁榮仍需要更多

時間和更高額的資金支持。這些投入不僅需要用來更新和汰換老舊的設備，還需

要用於建設和擴展大型裝貨場、倉儲設施及其他物流基礎設施。這些設施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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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提高貨物處理效率，減少滯留時間，並且為口岸的運營提供更穩定的支持，

但這些建設往往涉及巨大的財政支出與資源配置。更為重要的是，儘管在基礎設

施方面取得了一定進展，但口岸繁榮的背後，還存在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那就

是人才的短缺。由於許多邊境口岸位於自然環境極為艱苦的偏遠地區，這些地區

往往交通不便、基礎設施落後，加上工作環境相對艱苦，氣候惡劣，這使得口岸

難以吸引到高素質、高學歷和經驗豐富的人才。人才的不足將進一步影響口岸的

運營效率和發展潛力(李雪梅、閆海龍，2020)。 

 

參、基礎建設投資對恐怖攻擊事件的影響 

 自新疆成為一帶一路開發重點區域以來，中國政府對該地的基礎建設投資顯

著增加，旨在將新疆打造成連接中亞和歐洲的交通樞紐。照理而言，隨著政府的

大規模投資與基礎設施建設，應該會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和提高就業機會，從而改

善社會穩定，並減少社會矛盾。然而，短期內的情況卻與預期相反，新疆的安全

形勢並未顯著改善，反而在某些時期，暴力事件和恐怖攻擊的數量達到高峰，尤

其是 2014 年的五二二事件。但長期來看，自 2017 年三月份後，隨著政府基礎建

設投資額的大幅增加、反恐措施的強化及實施高強度社會控制，新疆的恐怖攻擊

事件顯著減少，直至基本歸零，顯示出政府政策逐漸奏效。 

 

一、投資前期: 恐攻事件頻繁 

 事實上，在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推行的頭三年，恰逢新疆恐怖攻擊事件的尖峰

時期(下圖 4-2)。這一時期的恐怖襲擊事件數量大幅上升，尤其是 2014 年，恐攻

事件達到高峰，全年共發生 29 起恐怖攻擊事件。這一數據顯現出在一帶一路政

策提出的初期，新疆的安全形勢仍然十分嚴峻，並且在一定程度上暴露該地區在

社會穩定和恐怖主義防範方面的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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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新疆恐怖攻擊事件數量 

資料來源: 整理自 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https://www.start.umd.edu/gtd/，2024/12/12。 

 

 2013 年至 2015 年之間的恐怖攻擊事件，除了數量上的顯著增長外，其襲擊

形式也日益多樣化，從單純的暴力襲擊逐步向更多複雜的恐怖活動。這些恐攻事

件大多集中在烏魯木齊及南疆城市，許多無辜市民成為恐攻的受害者，其中 2014

年的五二二事件是新疆歷史上相對嚴重的恐攻事件之一。2014 年 5 月 22 日，烏

魯木齊市沙依巴克區發生一起震驚中國政府的恐怖攻擊事件。當時兩輛汽車在人

流密集的早市隨機衝撞群眾，隨後爆炸，造成超過 130 人死傷。該事件不僅造成

了大量的平民傷亡，更深刻暴露了新疆安全形勢的嚴峻性。習近平迅速對此事件

回應，並於事發後當即發布指令，要求對新疆的反恐工作進行全面升級。習近平

亦強調嚴懲恐怖份子並宣布新疆進入嚴打狀態(新華網，2014)。 

 

事實上，習近平在事件發生前一天，正參加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第

四次峰會，並在會議中提出了新亞洲安全觀，其強調亞洲各國應統籌維護傳統領

域和非傳統領域的安全，尤其是針對恐怖主義的威脅，習近平在會議上首次公開

表態，對三股勢力採取零容忍的態度，並強調要採取必要措施應對這些威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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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社會穩定和區域安全，而這也凸顯出習近平任內更加重視恐怖攻擊問題並強

化提升社會控制的意圖(人民網，2014)。 

 

在五二二事件發生後，新疆地區的社會穩定與政治秩序的管理變得更加緊迫，

政府為了強化對局勢的控制並防範事態擴大，便立即要求所有正值休假期間的

「三民幹部」緊急回歸各自派駐的村落。三民幹部是習政府時期開始推行的政策，

這項政策是由新疆各級機關抽調二十萬名幹部並分三批次進入基層單位及駐村，

在服務期間將持續進行「訪民情、惠民生、聚民心」活動。這項政策可被視為當

局安撫新疆人民的方式之一，透過定期的下鄉訪視及籌措資金，讓農村得以興修

基礎設施。然而三民幹部不僅僅是用於推動村落的基礎建設，他們的另一項工作

便是倡導文明，儘管政府宣稱是向當地村民傳播現代文化，但實際上推廣工作無

形中也是一種灌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及國家統一思想的工具之一(中國青年報，

2015; 人民日報，2014)。在推廣過程中，政府強調現代化與文明，但實際上這些

活動也成為對當地少數民族，進行思想引導和政治教育的手段。幹部與當地村民

的日常互動的同時，實際上也充當政府的眼線，監控民眾的思想動向，尤其是對

可能存在的反政府情緒和民族分裂行為進行防範。這使得三民幹部除了是基層服

務的角色外，還兼具政治監控和信息收集的功能，從而強化了政府對新疆地區的

全面控制。 

 

 五二二事件後，南疆地區接連發生幾起恐怖襲擊事件，這一系列恐攻事件的

爆發，不僅顯示出當地社會的極端不穩定，也引發人們對中國民族政策的激烈討

論。多數人認為，這些事件的發生實際上反映了過去中國推行的民族政策並沒有

成效，反而引發民怨。具體而言，主要有兩個原因促使這樣的反抗情緒加劇。首

先，中央政府所制定的少數民族優待政策並未能在新疆地區獲得預期的認同。儘

管政府提供了教育、就業等方面的特殊優惠政策，並強調少數民族的經濟援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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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保護，但這些政策並未有效地改變當地人民對政府的看法。雖然少數族裔在

名義上享有某些特權，但在政府官員的組成和權力結構中，漢族人仍占主導地位。

尤其在高級幹部職位上，漢族的比例遠遠高於少數民族，這種階級不平等加劇了

當地居民的疏離感和不滿情緒(劉燈鐘，2014)。 

 

此外，政府對宗教活動的管制也是引發矛盾的重要因素。儘管新疆地區有著

深厚的伊斯蘭文化背景，當地的宗教自由仍受到政府嚴格的限制，這使得不少信

仰伊斯蘭教的維吾爾族民眾感到自己宗教信仰受到侵犯，進一步加劇了對中央政

策的反感程度; 其次，自西部大開發以來，漢族人口大量遷入新疆地區，當地少

數民族感受到身分被貶低，等同於政府對少數民族文化的邊緣化與同化。儘管政

府宣稱這是「開發」和「現代化」的過程，但對當地少數民族而言，這樣的發展

卻凸顯出漢族文化的優越性。大量漢族人口的遷入和對經濟資源的主導，使得維

吾爾族等少數民族群感受到自己在社會、經濟和文化上的地位逐漸被削弱。這種

不平等的現象，無論是在就業、教育還是社會地位上，都強化了少數民族的失落

感與憤恨，進而激化其與漢族之間的矛盾。對當地少數民族而言，政府推進的現

代化往往並不意味著包容和尊重文化的多樣性，相反地，是將其視為未開化的群

體，進而造成民族間的隔閡(劉燈鐘，2014)。 

 

二、投資後期: 恐攻事件銳減 

(一) 基礎建設投資的影響 

 在一帶一路的驅動下，中國政府在習近平的主持下決議投資 650 億美元於中

巴經濟走廊的發展，資金的使用將分為短、中及長期計劃，並投入於能源、基礎

建設、專業經濟區及工業園區的規劃。由於中巴經濟走廊的連結點正好是南疆地

區，因此中國計畫增加基礎建設投資以加速建設白沙瓦—卡拉奇高速公路及瓜達

爾東灣快速道路，並期望藉由基礎設施建設帶動沿線地區的經濟發展，進而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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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穩定與安全(人民網，2023)。 

 

中國在經濟走廊的建設方面大力推動基礎建設投資，特別是在鐵路、公路及

能源管道等設施。高額的基礎建設資金的投入不僅有助於提升國內的基礎設施水

準，同時也有助於強化中國與歐亞市場的貿易鏈結。具體而言，這些建設項目將

直接創造超過兩百三十萬個就業機會。這些就業機會不僅會讓當地居民的生活水

準提高，還將促進整個南疆地區的經濟發展。新疆與多個中亞國家接壤，歷史上

曾是多民族、多文化交織的區域，而隨著基礎建設的推進，新疆將成為重要的貿

易與物流樞紐，更重要的是，經濟帶通過連接點也將有興盛發展的機會，進而降

低和解決新疆地區的貧困率與就業問題。當居民收入水準提高，整體社會將變得

更加穩定，這有助於削弱極端思想，避免恐怖主義的快速蔓延。對黨中央而言，

維族青年將能夠獲得穩定的工作和收入，並更好的融入漢族社會。新疆地區的穩

定與發展，無疑是中國政府所期望的雙贏局面，既能提升貧困地區經濟水準，又

能從根本上減少恐怖主義和極端思想的傳播(Hussain, 2021)。 

 

 根據新疆統計年鑑中的資料，新疆的城鎮與農村居民每年可支配收入在

2013 年至 2020 年期間呈現穩定上升的趨勢(圖 4-3)，然而，城鎮與農村之間的可

支配收入差距並未顯著縮小。儘管整體收入水準有所提高，但收入差距的持續存

在代表新疆地區的城鄉差距問題在這段期間並沒有顯著的改善。這也代表中國政

府所推行的一帶一路經濟計劃，在提升收入水準方面有效果，但在縮短城鄉差距

方面則效果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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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新疆城鎮及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資料來源: 整理自《新疆統計年鑑 2014-2021 年》 

  

因此，本文認為中國的基礎建設投資，雖然有助於帶動新疆貧困地區的經濟

成長，並提升居民收入及就業率，但在貧富差距的縮短方面仍須以其他手段輔助，

而不能單純依靠基礎建設投資來改善之。 

 

(二) 維穩工作的落實 

在 2014 年，黨中央舉行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談會，參加者包括多位高級官員，

而這場會議也出現重大的策略調整，與 2010年第一次新疆工作座談會相較之下，

第二次會議不再以經濟為核心，而是更為注重安全與穩定(Chung, 2018)。因此，

當局的新戰略目標是以安全穩定為中心出發點並確保民族交融及共同體意識(新

華網，2022)。在張春賢擔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書記期間，他主張的「柔性

治疆」政策強調穩定與發展並重，試圖以懷柔和包容的方式處理新疆的民族關係。

然而，隨著他在 2016 年被撤換並由陳全國接任，這一轉變被認為是中國對新疆

問題態度的重大調整，從過去的相對溫和政策轉向更加強硬的治理方式。這一變

動被不少學者解讀為黨中央對新疆問題的處理立場轉趨強硬的象徵，尤其是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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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治安形勢愈加嚴峻的背景下(Chung, 2018)。從 2010 年到 2016 年，張春賢的治

理方式被批評為過於理想化和一廂情願。在接手王樂泉留下的民族對立和社會動

蕩的局面，尤其是在 2009 年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社會矛盾和民族衝突達到了

高峰。張春賢提出的柔性治疆政策，原本旨在藉由提高經濟發展、改善民生、加

強民族團結來促進社會穩定。然而，這種溫和的策略並未能有效應對當時新疆日

益複雜的安全形勢，尤其是隨後一段時間內一度頻繁爆發的暴力恐攻事件(侍建

宇，2021)。 

 

從 2013 年開始，這些「暴恐事件」的頻發顯示出新疆安全防控體系的嚴重

漏洞，尤其是在高壓治安體系下，管理機制的慣性和反應能力顯得十分遲鈍，未

能有效應對極端分子的活動。更具象徵性的事件如昆明火車站的砍人恐怖襲擊和

北京天安門的撞車襲擊，這些重大暴力事件的發生讓外界對新疆的治安形勢產生

了更大擔憂，也讓中央政府意識到，過於依賴柔性政策可能無法從根本解決問題。

這些因素最終促使中共高層決定加強對新疆的管控，並選擇了陳全國這一強硬派

人物來接任新疆一職，而這也代表著治疆政策的重大轉向(侍建宇，2021)。 

 

習近平主政以來，中國政府加強了對新疆的反恐措施，尤其是設立和擴建再

教育營。當局曾出面澄清新疆並沒有設置再教育營，而是依法設置職業技能教育

訓練中心，同時當局也宣稱上述機構屬於學校性質，目的是預防反恐和去極端化

思想，以徹底剷除恐怖主義。在機構內接受教育的學生將遵照「三學一去」的模

式，即學習國家通用語言及文字、增強法律知識與職業技能，最終實現去極端化

的目標。面對外界的質疑和批評，中國政府不僅強調這些措施是依法進行的，還

試圖將其與國際反恐行動規範相結合，以證明其政策的合法和正當性。中方表示，

這些去極端化教育政策具體落實聯合國《防止暴力極端主義行動計劃》，並符合

《聯合國全球反恐戰略》等國際協議的原則。中國政府另外指出這些措施並非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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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是針對新疆地區，而是共同為全球反恐行動盡一份心力。中方亦強調，國際社

會應該理解中國的特殊安全形勢，並支持中國在打擊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方面的

努力(人民日報，2021)。 

 

除了集中式的教育政策，中國政府亦透過立法的強化來打擊恐怖主義並穩定

新疆社會。中國於 2015 年底通過《反恐怖主義法》，該法中界定恐怖主義活動，

並嘗試透過更嚴厲的手段防治當局所認定的恐怖主義活動。隨後，新疆當局根據

當地情況宣布一系列更為嚴格的地方性規定，這些規定進一步限制了宗教活動，

特別是在公共場所舉辦的宗教相關活動。新疆的宗教事務條例也經過了大幅修訂，

其中包括對宗教場所的管理、宗教人員的培訓及宗教活動的監管。這些法律和地

方性規定被認為是中國政府維穩和打擊極端主義的一部分，但也引發了國際社會

對宗教自由和人權的關切(Greitens et al., 2019)。 

 

 中國的反恐行動在 2017 年達到了高峰，這一年時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

書記的陳全國提出反恐工作的六項原則，並強調預防恐怖襲擊的重要性。陳全國

進一步指出，除了解決武器走私問題，還必須加強對恐怖主義分子的防範，尤其

是要防止他們通過網絡或實體渠道與外界聯繫。對中國政府而言，外部的恐怖組

織與國內的恐怖主義分子之間的合作與聯繫構成極大的安全風險，因此當局意識

到必須在源頭上加以切斷。陳全國另外提及如何逐步防止恐怖分子的滲透。其中，

中國對外來恐怖活動的應對不應僅仰賴於傳統的邊界管控，還需要建立起全面的

監控系統，新疆作為中國西部的戰略要地，也是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的聚集區，

這些群體中有不少人因宗教與民族問題受到極端思想的影響。為了有效防範恐怖

分子的滲透和極端主義思想的擴散，中國政府在新疆地區部署了全面的監控體系，

這套系統不僅對地面人員的流動進行即時追蹤，也會針對入境新疆的人員進行安

全檢查(Greitens et al., 2019)。除此之外，當局亦對網路進行高強度的監控，特別



doi:10.6342/NTU202404760

 

83 
 

是在 2018 年，中國政府修訂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資訊化促進條例》，上述條例

進一步加強對網路內容的審查，進而防止任何聖戰或分裂思想在新疆地區傳播

(新疆人大網，2022)。 

 

若與胡錦濤時期相比較，習近平同樣延續軍事鎮壓的手段，但在長期方面則

選擇以多元化面向的方式逐漸控制新疆的少數民族。儘管追求長治久安的總目標

不變，但習近平時期的手段又更加強硬，例如多項嚴格法規的發行及再教育營的

設立等(張娟瑄，2024)。中國的這一系列措施顯示出其對新疆地區可能出現的恐

怖主義威脅的警覺性較過去更高，同時也開始強調預防性工作的重要性。對於中

央而言，這些政策不僅僅是維護國家安全的必要手段，也是保護新疆穩定和長期

發展的關鍵。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對於新疆的管理變得愈加嚴格，尤其是

在資訊控制、邊境防範、以及社會監控等領域，目的是要從根本上防止任何分裂

思想或恐怖主義的滋生與蔓延，進而確保新疆地區在政府的可掌控範圍內。 

 

三、小結 

 總結而言，由統計數據可發現新疆恐怖攻擊事件是在習近平上任後才得以緩

解，甚至到 2017 年三月後，不再出現恐怖攻擊事件。一方面是因為習近平任內

的一帶一路推行進一步讓政府投注更多資金於新疆並建立更完善的基礎建設。基

礎建設的完善可以促進人員的快速往來，在某種程度上得以滿足當地人民的需求。 

 

 此外，除了基礎建設的完善，另一項降低恐怖攻擊的關鍵是習近平不再像過

去領導人般僅僅強調經濟發展，相反地，習近平意識到基礎建設和其他經濟投資

像對較難在短期內見到成效，因此若要迅速掌控新疆社會，使其恢復穩定，勢必

須透過嚴密的社會控制，其中包括嚴格律法及漸進式的文化滲透與同化。換言之，

中國從過去的被動應對恐攻，逐漸轉向主動預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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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壹、研究發現 

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是探討中國政府在新疆地區推行的經濟政策，特別是基

礎建設投資，是否有助於減少或控制恐怖攻擊事件的發生。新疆地處中國西北邊

陲地帶，民族與宗教的複雜背景以及多次發生的恐怖襲擊事件，使該地區的穩定

性成為中國政府重視的議題之一。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政府加大對新疆經濟資

源的投入以促進社會穩定與和諧。本文透過迴歸分析及對相關政策的深入剖析，

並發現基礎建設投資在減少恐怖活動方面的實際效果。 

 

一、中國在新疆的基礎建設投資有降低恐怖主義盛行的效果 

研究結果顯示，就長期而言，中國政府投入新疆的基礎建設資金確實能對當

地的社會穩定產生積極影響。這些投資不僅能改善物質層面，也同時能提升當地

居民的生活滿意度，從而減少社會的不穩定因素，並抑制極端思想的傳播速度。

首先，這些基礎設施投資為新疆地區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尤其是在交通、民生

建設及經濟區的拓展等，這些就業機會有效地幫助當地居民改善經濟狀況，減少

了因為貧困和缺乏就業而導致的社會不滿情緒。第二，隨著交通運輸網絡的完善

使當地的物流與人員流動更為便捷，貿易往來及外資的引入將間接提升居民的生

活品質並降低生活壓力。換言之，政府持續加大基礎建設的資金投入，將有效提

升新疆貧困地區的發展，進而削弱極端主義思想，尤其是在缺乏資源和經濟困境

的背景下，極端思想往往可利用人們對政府的不滿來迅速散布。然而，基礎設施

建設的成效並非短期內便可以見效，其還需透過持續的投資及逐步的改善。但總

結而論，這些基礎建設投資在提升居民生活品質、減少貧困與不滿情緒、以及促

進社會和諧與穩定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因此，中國在新疆地區的經濟建設確實有

助於降低當地恐怖主義對政府造成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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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若同時強化社會控制，則恐怖主義的抑制效果將更顯著 

 儘管基礎建設投資在減緩恐怖主義活動方面具有潛在的正面效益，但由於這

類投資往往需要較長時間才能看到顯著成效，因此它並不能迅速解決短期內的安

全與穩定問題。基礎建設的長期效益，主要體現於改善當地居民的生活條件、促

進經濟發展、增加就業機會等，這些都需要多年來的積累而非一蹴可幾。因此，

中國政府深知僅依賴經濟手段是遠遠不夠的，尤其是在面對恐怖活動和極端主義

威脅的情況下，必須同時強化其他方面的政策，從而更全面地控制新疆社會。除

了加大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中國政府還進一步強化維穩手段，包括治安管理、

提高警力部署、加大對宗教活動的限制等。除此之外，文化思想的灌輸和集中式

教育也是政府的重要政策。這些手段的運用，也彰顯出中國政府對新疆的控制策

略具有多元化和層次化的趨勢，其目的在是藉由各個角度和層面來遏制恐怖主義

的發展。 

 

 透過比較胡錦濤時期與習近平時期的政策，可以發現儘管兩任政府在新疆的

總體目標是一致的，即強調長治久安及跨越式發展，但在具體的政策落實上，兩

者存在顯著差異。胡錦濤時期，其政策更為注重經濟發展來達到社會穩定，因此

其治疆政策相對保守，更多依賴的是經濟手段，這使得胡政府時期對安全問題的

反應較為遲緩。然而，自習近平上任後，面對新疆日益複雜的安全形勢，尤其是

恐怖襲擊的頻繁問題，政府的政策明顯變得更為強硬與高壓。習近平政府除了繼

續加大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投入外，還強化了社會控管，包括實施更為嚴格的封

控措施、反恐法律的制定及網路監控等。這些政策凸顯了習近平政府在新疆的治

理策略更側重於強硬的管理與直接干預，而不僅僅是依賴經濟發展與文化滲透。

換言之，習政府時期的政策較側重於預防性手段。儘管現行中國的強硬民族政策

受到外界詬病，且也有部分學者認為應避免壓制和強迫少數民族放棄原有的民族

認同並提供和漢族平等發展的機會，但以目前趨勢來看，習政府將持續地以強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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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手段來確保新疆在黨中央的眼皮子底下穩定成長。 

 

貳、研究限制及未來方向 

有鑑於新疆的部分資料取得相對困難，特別是在維吾爾族人口的相關數據方

面，使得對該地區的精確分析和政策效果評估變得具有挑戰性。由於新疆地區的

民族構成、宗教背景、經濟狀況以及社會治安等問題具有高度敏感性，相關數據

常常受到政府的控管或限制，尤其是政府對恐怖活動的定義、受害者身份、恐怖

攻擊的具體數字以及恐怖活動背後的根本原因等方面的信息披露並不完全透明。

因此在進行深入研究時，容易面臨數據不足和信息封閉的困境，而僅能從政策及

相關文獻來進行研究。另外在習近平主政時期的新疆局勢明顯較胡錦濤時期穩定，

有認為這是社會控制下的結果，換言之習政府透過鎮壓等強硬手段解決新疆的恐

怖主義，然而，礙於中國官方數據的不透明，較難以進一步確認是經濟投資抑或

是社會控制在維持新疆穩定中扮演更關鍵的因素。在研究過程中，本文也發現在

2017 年 3 月份後便沒有相關恐怖攻擊事件的發生，這一現象是否完全是因為受

到嚴密的社會控制與資金挹注而消逝，還是有其他隱藏的關鍵影響因素，值得未

來進一步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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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新疆地區恐怖攻擊案件 

 

日期 地區 發動者 
死亡人

數 

受傷

人數 
攻擊目標 

2017/2/14 
皮山 

維吾爾族分離主義者

(疑似) 

8 5 民眾、財產 

2016/12/28 
和田(墨玉縣) 

維吾爾族分離主義者 5 3 政府 

2015/9/18 
鐵列克鄉 

維吾爾族分離主義者 50 未知 商業、警察 

2015/6/22 
喀什 

維吾爾族分離主義者 33 5 警察、民眾、財產 

2015/5/26 和田(墨玉縣

扎瓦鄉) 

維吾爾族分離主義者 2 0 警察 

2015/5/12 
和田 

維吾爾族分離主義者 3 4 警察 

2015/5/11 
和田 

維吾爾族分離主義者 3 0 警察 

2015/4/22 
皮山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2015/3/12 
喀什 

維吾爾族分離主義者 4 10 商業 

2015/3/9 
和田 

維吾爾族分離主義者 未知 未知 警察 

2015/3/8 
喀什(莎車縣) 

維吾爾族分離主義者 11 4 軍隊 

2015/2/13 和田 維吾爾族分離主義者 8 7 警察、民眾、財產 

2014/11/28 喀什(莎車縣) 未知 15 14 民眾、財產 

2014/10/12 喀什(巴楚縣) 維吾爾族分離主義者 22 24 警察、民眾、財產 

2014/9/21 輪台縣 維吾爾族分離主義者 12 13 商業 

2014/9/21 輪台縣 維吾爾族分離主義者 12 13 民眾、財產 

資料來源: 整理自 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部分死傷人數呈未知狀態，因此本文以中位數插補法

將未知數據補齊。https://www.start.umd.edu/gtd/，2024/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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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9/21 
輪台縣 

維吾爾族分離主義者 13 14 警察、民眾、財產 

 2014/9/21 
輪台縣 

維吾爾族分離主義者 13 14 警察、民眾、財產 

2014/7/30 
喀什 

維吾爾族分離主義者 1 0 宗教標的 

2014/7/28 
喀什(荒地鄉) 

突厥斯坦伊斯蘭黨 48 6 民眾、財產 

2014/7/28 喀什 

(莎車縣

Elixku) 

突厥斯坦伊斯蘭黨 

48 7 政府、警察 

2014/7/18 
阿克陶縣 

維吾爾族分離主義者 1 0 政府 

2014/7/12 
阿克蘇 

維吾爾族分離主義者 5 0 民眾、財產 

2014/6/21 
喀什(葉城縣) 

未知 13 3 警察 

2014/6/20 
和田(墨玉縣) 

未知 5 0 警察 

2014/6/15 
和田 

維吾爾族分離主義者 2 5 商業 

2014/5/23 
喀什(莎車縣) 

未知 0 0 商業 

2014/5/23 
喀什(莎車縣) 

未知 0 0 警察 

2014/5/23 
喀什(莎車縣) 

未知 0 0 警察 

2014/5/23 
喀什(莎車縣) 

未知 0 0 警察 

2014/5/23 
喀什(莎車縣) 

未知 未知 未知 警察 

2014/5/22 
烏魯木齊 

維吾爾族分離主義者 36 94 民眾、財產 

2014/5/13 和田 

(皮山固瑪鎮) 

未知 0 2 警察 

2014/4/30 
烏魯木齊 

突厥斯坦伊斯蘭黨 3 79 交通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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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4/27 喀什 

(喀格勒克鎮) 

未知 3 0 政府 

2014/3/17 
烏魯木齊 

未知 2 0 警察 

2014/2/14 
烏什(阿克蘇) 

維吾爾族分離主義者 11 4 警察、民眾、財產 

2014/1/24 
阿克蘇 

未知 6 1 警察 

2014/1/24 
阿克蘇 

未知 2 0 警察 

2014/1/24 
阿克蘇 

未知 0 1 民眾、財產 

2014/1/24 
阿克蘇 

未知 1 1 商業 

2013/12/30 
喀什(莎車縣) 

維吾爾族分離主義者 8 0 警察 

2013/11/17 
喀什 

未知 11 2 警察 

2013/6/28 
和田 

未知 未知 未知 警察 

2013/6/26 吐魯番 

(魯克沁鎮) 

未知 5 3 商業 

2013/6/26 吐魯番 

(魯克沁鎮) 

未知 6 3 商業 

2013/6/26 吐魯番 

(魯克沁鎮) 

未知 6 3 商業 

2013/6/26 吐魯番 

(魯克沁鎮) 

未知 6 4 政府 

2013/6/26 吐魯番 

(魯克沁鎮) 

未知 6 4 警察 

2013/6/26 吐魯番 

(魯克沁鎮) 

未知 6 4 警察 

2013/3/9 
和田 

未知 未知 未知 警察 

2012/10/1 喀什 

(喀格勒克鎮) 

未知 1 未知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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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6/29 和田 維吾爾族分離主義者 0 10 機場 

2012/2/28 喀什(葉城) 維吾爾族分離主義者 22 14 民眾、財產 

2011/7/31 
喀什 

維吾爾族分離主義者 

(疑似) 

11 10 商業 

2011/7/30 
喀什 

維吾爾族分離主義者 

(疑似) 

8 22 民眾、財產 

2011/7/30 
喀什 

維吾爾族分離主義者 

(疑似) 

0 未知 民眾、財產 

2010/8/19 阿克蘇 未知 7 14 民眾、財產 

2009/9/9 烏魯木齊 未知 未知 未知 民眾、財產 

2009/7/5 烏魯木齊 未知 184 未知 民眾、財產 

2009/4/1 烏魯木齊 未知 1 2 商業 

2008/8/27 拜城 

(克孜爾) 

未知 2 5 警察 

2008/8/12 喀什 

(亞曼牙鄉) 

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

動(ETIM) 

3 1 警察 

2008/8/10 
庫車 

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

動(ETIM) 

3 2 政府 

2008/8/4 

喀什 

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

動(ETIM); 突厥斯坦

伊斯蘭黨 

16 17 警察 

 


